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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1.1 鉴别委托方概况

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为台湾光宝电子公司兴建的独资企业。该项目建设地点

为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禄源道 11 号，公司早期主要生产发光二极管、光遮断器、表面贴装

器件、数码显示器、红外线接收模块及光电耦合器等 6类高新技术产品。并且已于 2003

年通过天津市环保局竣工验收（津环保管验[2003]2号）。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产品种

类和规模发生了一定调整，建设单位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8 年实施了改扩建，主要将原

有 6类产品生产削减为 4类产品，即主要以生产发光二极管、表面贴装器件、光电耦合

器以及光电感应器为主，月销量 480688千颗。该改扩建项目于 2014年 6月 25日通过环

保审批（津武环保许可书[2014]14号）。2014年 12月由武清区环境监测站监测合格，

通过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津武审验书[2015]004 号），183200 万颗发光二级体项

目于 2014年 6月 25日通过环保审批（津武环保许可书[2014]14号）。2014年 12 月由

武清区环境监测站监测合格，通过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津武审验书[2015]004号），

建设单位于 2019年首次申领了排污许可证（编号：91120222600891433H001R）。该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环保验收、排污许可登记等环保手续齐全。

1.2 项目由来及鉴别目的

本次危险特性鉴别仅针对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生产发光二极管、

表面贴装器件、光电耦合器以及光电感应器过程中的封胶工序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

废边角料。

根据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排污许可证，固化

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名称为废环氧树脂胶，作为危险废物“900-014-13类 废弃的粘

合剂和密封剂”，委托有资质单位天津合佳威立雅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处置协议见附件）。

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与“HW13 有

机树脂类废物”中非特定行业“900-014-13 废弃的粘合剂和密封剂”不符，且对照 2020

年 11月 25日发布、2021年 1月 1日实施的 2021年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与“HW13

有机树脂类废物”中非特定行业中的“900-014-13类废弃的粘合剂和密封剂（不包括水

基型和热熔型粘合剂和密封剂）”不符，因此可判定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在 2021

年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无对应项，危险特性不明，但不排除具有毒性等危险特性。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第六条“对不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



6

物，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予以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固体废物鉴别导则》、《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生

态环境部《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环办固体函〔2021〕419号）等有关

规定要求，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委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进行对光电感应器过程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进行危险特性鉴别工作。

表 1-1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中相关描述

表 1-2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中相关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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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鉴别工作依据

1.3.1 法规及标准规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施行）

(3)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39号）（2021年1月1日施行）

(4) 《危险化学品目录》（2022调整版）

(5)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

(6)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2019）

(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 5085.1-2007）

(8)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GB 5085.2-2007）

(9)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

(10)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GB 5085.4-2007）

(1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GB 5085.5-2007）

(12)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 5085.6-2007）

(13)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

(14)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 20-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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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第 18部分：急性毒性》（GB 30000.18-2013）

(16)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2013年修改）

(17) 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环办固体函〔2021〕419号）

1.3.2 其他材料

（1）《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环评批复（津武

环保许可书[2014]14 号）；

（2）《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及验

收意见（津武审验书[2015]004 号）。

（3）《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183200 万颗发光二极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

环评批复（津武审环表[2018]293 号）。

1.4 鉴别过程

1.4.1 鉴别程序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5085.7-2019），危险废物鉴别按照以下程序进

行：

（1）依据法律规定和《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判断待鉴

别的物品、物质是否属于固体废物，不属于固体废物的，则不属于危险废物。

（2）经判断属于固体废物的，则首先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鉴别。凡列入《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不需要进行危险特性鉴别。

（3）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但不排除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

性的固体废物，依据 GB 5085.1、GB 5085.2、GB 5085.3、GB 5085.4、GB 5085.5和 GB

5085.6，以及 HJ 298进行鉴别。凡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中一种或一种以

上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具体样品检测及判断见 3.2、3.3。

（4）对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且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无法鉴别，但可能

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固体废物，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专家

认定。

本次待鉴别的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按照上述第（3）条执行。

1.4.2 样品的检测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危险废物样品检测应按以下要

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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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的检测项目应根据固体废物的产生源特性确定，必要

时可向与该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工作无直接利害关系的行业专家咨询。经综合分析固

体废物产生过程生产工艺、原辅材料、产生环节和主要危害成分，确定不存在的危险特

性，不进行检测。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使用 GB 5085.1、GB 5085.2、GB 5085.3、GB

5085.4、GB 5085.5和 GB 5085.6规定的相应方法和指标限值。

（2）检测过程中，可首先选择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特性进行检测。任何一项检测

结果按《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第 7 章可判定该固体废物具有危险

特性时，可不再检测其他危险特性（需要通过进一步检测判断危险废物类别的除外）。

（3）固体废物利用过程或处置后产生的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应首先根据被

利用或处置的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进行判定。

1.4.3 判断依据

1.4.3.1 检测结果判断

（1）在对固体废物样品进行检测后，如果检测结果超过 GB5085 中相应标准限值

的份样数大于或者等于表 1.4-1中的超标份样数下限值，即可判定该固体废物具有该种

危险特性。（以下（3）除外）

（2）如果采取的固体份样数与表 1.4-1中的份样数不符，按照表 1.4-1中与实际份

样数最接近的较小份样数进行结果的判断。

（3）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第 4.2.4条，固体废物的危

险特性鉴别可以不根据固体废物的产生量确定采样份样数，如果检测结果超过 GB5085

中相应标准限值的份样数大于或者等于 1，即可判定该固体废物具有该种危险特性。

（4）在进行毒性物质含量危险特性判断时，当同一种毒性成分在一种以上毒性物

质中存在时，以分子量最高的物质进行计算和结果判断。

（5）经鉴别具有危险特性的，应当根据其主要有害成分和危险特性确定所属危险

废物类别，并按代码“900-000-××”（××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危险废物类别代码）

进行归类。

表 1.4-1 检测结果判断方案（《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表 3）
份样数 超标份样数限值 份样数 超标份样数限值

5 2 32 8

8 3 50 11

13 4 80 15

20 6 ≥10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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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危险废物混合后判定规则

（1）具有毒性、感染性中一种或两种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与其他物质混合，导致

危险特性扩散到其他物质中，混合后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2）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与其

他物质混合，混合后的固体废物经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3）危险废物与放射性废物混合，混合后的废物应按照放射性废物管理。

1.4.3.3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后判定规则

（1）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用

过程和处置后产生的固体废物，经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2）具有毒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用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经鉴别不再具有危

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除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另有规定的外，具有毒性危险特性

的危险废物处置后产生的固体废物，仍属于危险废物。

（3）除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另有规定的外，具有感染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用

处置后，仍属于危险废物。

1.5 鉴别技术路线

本次鉴别的对象确定为光宝电子公司电子元件生产封胶工序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

树脂废边角料，鉴别技术路线见图 1所示。首先开展被鉴别对象的产生源分析，然后对

其进行是否属于固体废物和固体废物属性判定，如果其为固体废物并存在于《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则直接判别为危险废物。其次，若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

边角料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则对其可能存在的具有危险特性的污染

物进行溯源分析，通过理论分析，以及采集代表性初筛样品进行检测以辅助判断，识别

出不具有的危险属性和需要进一步采样检测鉴别的危险特性，制定具体鉴别方案。根据

鉴别方案及《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进行采样检测。根据样品检测

结果进行分析判别，得出鉴别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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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鉴别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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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过程

2.1 鉴别方案简述

根据企业提供的环评和环保验收材料，以及现场勘查情况，本次鉴别的固

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产生于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表面贴装器件

（SMD）、发光二极管（Smd2）、光电耦合器（PC）及光电感应器（Sensor）

四种产品生产的封胶工艺过程。鉴别单位根据产废单位光宝电子（天津）有限

公司提供的待鉴别固体废物产生过程的相关资料，于 2023年 3月和 4月多次到

现场调查取样，并对生产工艺和原辅材料进行分析，以及样品初筛检测等的基础

上，编制完成《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危险特性

鉴别方案》（以下简称《鉴别方案》）。鉴别单位于 2023年 6月 19日组织专家

论证会对本次方案进行了论证，鉴别单位依据专家评审意见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完

善。

《鉴别方案》分析了固体废物中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质，排除了固化后的环氧

树脂废边角料的易燃性、反应性和腐蚀性的危险特性，同时依据样品初筛检测结

果，排除了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的急性毒性，无法排除该固化后的环氧树

脂废边角料中含有毒性物质和浸出毒性，因此筛选出可能的毒性物质进一步鉴别

检测，并针对性制定了鉴别检测方案。

2.1.1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本项目包含 SMD、Smd2、PC 及 Sensor 等四种产品的工艺流程基本相同，

主要区别为所用环氧树脂胶及清洗剂的不同，具体工艺流程详述如下。主要生

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见图 2-1 所示。

（1）晶片切割：将晶原切割成晶片；

（2）固晶：对于需要导通的产品，需用银胶把晶片固定在导线架上，该

阶段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银胶中的挥发成分(稀释剂)。对于不需要导通的产品，

需用绝缘胶把晶片固定在导线架上，该阶段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绝缘胶中的挥

发成分(硬化剂)；

（3）烘干：将固晶阶段晶片烘干，该阶段产生的污染物为银胶固化产生

的废气(稀释剂)，绝缘胶固化产生的废气(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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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吹扫：使用氢、氩气混合气对晶片表而进行吹扫，以保证晶片表面

洁净。

（5）焊线：将晶片与导线架进行焊接。

（6）灌胶：PC 生产时使用硅胶进行灌胶，会有少量异味产生。Smd2 生

产时要使用 AB 胶进行灌胶，A 胶和 B 胶的比例为 1:2，该过程会有少量异味

产生；另外，Smd2 生产时，使用针管进行灌胶，灌胶完成后，需用丙酮对针

管进行清洗，在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包括挥发的丙酮及清洗废液。

（7）烘干：对灌胶后 PC 进行烘干，会有少量异味产生。对灌胶后的 Smd2

产品进行烘干，会有少量异味产生。

（8）封胶：用环氧树脂与晶片与导线架和金线等半成品同时放入模具中，

利用模压机内部的加热系统使树脂融化，加热温度 150℃左右，晶片与导线架

和金线等被固化的环氧树脂完全包裹密封起来。环氧树脂热分解温度在 300℃

以上，因此该过程不产生有机废气，此工序有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产生。

（9）脱模：正辛烷用作脱模剂将芯片取出，污染物主要为挥发出来的正

辛烷。

（10）烘干：对晶片进行烘干，污染物主要为环氧树脂固化产生的异味及

少量正辛烷。

（11）切割：去掉导线架上的连接杆，生产 SMD 及 Sensor 时，使用纯水

对导线架进行冷却，会产生少量的废水。由于与晶片直接接触，切割冷却水外

排至车间外沉淀池，因其中可能含有少量六价铬(主要来自于切割品原过程中

微量碎屑随冷却水排出)，需对其进行絮凝沉淀处理，经絮凝沉淀处理后的废

水与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与纯水制备废水汇总后，最终进入武

清第一污水处理厂，沉淀后的污泥定期收集，最终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处置；生产 PC 和 Smd2 产品时，由于工艺要求，采用的切割机器不同，不需

要使用纯水进行冷却，但会产生一定量的废金属脚料。

（12）切单颗：针对 PC 和 Smd2 两种产品进行单颗的切割。

（13）烘干：该烘干步骤只针对 SMD 和 Sensor 两种产品，为了去除晶片

上的水分，其中 SMD 的生产对应 2 个烤箱，Sensor 的生产对应 1 个烤箱，排

气筒均用来排放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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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清洗：使用乙醇对 SMD、Sensor、PC 和 Smd2 的表面进行清洗，

由于乙醇很容易挥发，该步骤会产生的污染物为乙醇。

（15）检测：测试产品是否符合标准。同时，本项目需在高温及低温、恶

劣的条件下对产品寿命进行测试，该部分过程在实验室中进行，分别通过 P2

及 P5 两根排气筒排放测试过程中产生的热气。

（16）烘干：对在检测及切单颗阶段产生的湿气进行烘干。

（17）包装：将产品按规格进行包装，会产生少量包装废物。

图 2-1 SMD、Sensor、Smd2和 PC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及产污环节

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四种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产生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

料来源于封胶环节，同一种产品可能用不同型号的环氧树脂密封，同一种环氧

树脂也会用于不同的产品上，因此生产线不能根据产品所用环氧树脂原料的不

同区分开来，封胶过程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料无法根据环氧树脂种类型

号不同区分开，是混合在一起的，目前该废边角料作为危险废物交由天津合佳

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2.1.2 原辅材料分析

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的发光二极管、表面贴装器件、光电耦合器及

光电感应器等产品的原辅材料及其消耗量情况见表 2-1 所示，涉及的主要原辅

材料环氧树脂的成分及理化特性等情况见表 2-2所示。

待鉴别的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的原料仅为环氧树脂。环氧树脂是指

分子中含有两个以上环氧基团的一类聚合物的总称，它是环氧氯丙烷与双酚 A

或多元醇的缩聚产物。由于环氧基的化学活性，可用多种含有活泼氢的化合物

使其开环，固化交联生成网状结构，因此它是一种热固性树脂。根据产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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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环氧树脂原料情况，相关信息汇总为表 2-2 所示，主要为双酚 A 型环氧

树脂，以及少量的酚醛环氧树脂，这两种环氧树脂固化后产物的交联密度大，

具有优良的化学稳定性、热稳定性、力学性能、电绝缘性、耐水性、耐酸碱腐

蚀性和耐溶剂性等特性。因此，其固化后，即使在高温加热、破碎研磨和酸碱

浸溶等条件下，该高分子聚合物也相对稳定，不会分解出单体有机化合物。

表 2-1 主要原辅材料用量表

序号 原辅料名称 使用量 存储量 单位 来源

1 环氧树脂 200 4 t/a 外购

2 晶原 68558858 80548851 件/年 外购

3 PCB 543931206 553912206 件/年 外购

4 卷带 4149872 6545832 m/a 外购

5 卷轴 174854 200000 件/年 外购

6 乙醇 43 0.7 t/a 外购

7 丙酮 5 0.7 t/a 外购

8 正己烷 3 0.7 t/a 外购

9 异丙醇 1 0.2 t/a 外购

10 硅胶 2 0.1 t/a 外购

11 银胶 1 0.05 t/a 外购

12 A胶 1.67 0.1 t/a 外购

13 B胶 3.33 0.1 t/a 外购

14 绝缘胶 1 0.05 t/a 外购

表 2-2 与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相关的原辅材料及特性汇总表
序

号
名称

制品

编号
成分 理化特性 危险特性/毒性

1

Molding
Compound
for Optical
Semicondu
ctor（光学

半导体模

塑化合物）

NT-
324
H-11
000

45-65% Bisphenol-A Epoxy
Resin（双酚 A环氧树脂）

20-40%Acid anhydride（酸

酐）
5-25%1,3,5-Triazine-2,4,6(1

H,3H,5H)-trione,
1,3,5-tris(oxiranylmethyl)

（1,3,5-三嗪-2,4,6（1H，3H，
5H）-三酮，1,3,5-三(环氧乙

烷基甲基))
0.1-1.0%

2,6-Di-tert-butyl-p-cresol
（2,6-二叔丁基对甲酚）

片剂状或粉末状，

黑色，稍带环氧树

脂的酸味，熔点/
凝固点:50-65℃
（软化点），自然

起火温度：200℃
以上，比重（相对

密度）：

1.21~1.27，难溶

于水，可溶于酮

类。

吞咽或吸入粉

末等

2

光学半导

体元件封

装用环氧

树脂

NT-
8544
H-75
000

45-60% 双酚 A环氧树脂

13% 三(2,3-环氧丙基)异氰

尿酸

20-35% 四氢苯酐

0.1-1.0% 2,6-二叔丁基-4-甲

片剂状或粉末状，

黑色，稍带环氧树

脂的酸味，熔点/
凝固点:50-65℃
（软化点），自然

经口毒性：（小

白鼠）：双酚 A
环氧树脂：LD50

＞2000mg/kg；
三（2,3-环氧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C%E9%85%9AA%E5%9E%8B%E7%8E%AF%E6%B0%A7%E6%A0%91%E8%84%82/241201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C%E9%85%9AA%E5%9E%8B%E7%8E%AF%E6%B0%A7%E6%A0%91%E8%84%82/241201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4%E8%81%94%E5%AF%86%E5%BA%A6/151048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6%E5%AD%A6%E7%A8%B3%E5%AE%9A%E6%80%A7/185009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AD%E7%A8%B3%E5%AE%9A%E6%80%A7/466872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7%BB%9D%E7%BC%98%E6%80%A7/126059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90%E6%B0%B4%E6%80%A7/1093089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90%E8%85%90%E8%9A%80%E6%80%A7/45420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90%E8%85%90%E8%9A%80%E6%80%A7/45420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90%E6%BA%B6%E5%89%82%E6%80%A7/108893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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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制品

编号
成分 理化特性 危险特性/毒性

基苯酚

1.0%以下 染料

起火温度：200℃
以上，比重（相对

密度）：

1.21~1.27，难溶

于水，可溶于酮

类。

基）异氰尿酸：

LD50＞

305mg/kg;酸
酐：LD50＞

5410mg/kg；2,6-
二叔丁基-4-甲
基苯酚 LD50：
890-3510mg/kg

3

光学半导

体元件封

装用环氧

树脂

NT-
324
H-11
000

40-60% 双酚 A型环氧树脂

20-40% 酸酐

20-35% 四氢苯酐

0.1-1.0% 2,6-双三级丁基对

甲苯酚

0.1-20% 异氰尿酸三缩水甘

油酯

片剂状或粉末状，

白色，稍带环氧树

脂的酸味，

50-65℃（软化

点），难溶于水，

可溶于酮类

急性毒性（吸入

粉尘、烟雾）：

异氰尿酸三缩

水甘油酯 Rat
LC50

2000mg/m3/kg

4

环氧树脂

成形材料

(半导体封

装材料)

EM
C-A
140-
01C
U

60-80% 熔融二氧化硅

15-25% 甲酚酚醛环氧树脂

(线型)
5-15% 酚醛树脂(线型)

外观：白色小饼

比重：1.7～2.0
，难溶于水，可溶

于酮类

无着火性，无氧

化性，常温下缓

慢硬化，硬化后

常温下稳定

2.1.3 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产生分析

本次鉴别的固体废物为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封胶过程产生的固化后的

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来源于封胶工艺，产生设备为封胶机如图 2-2中所示，由于

同一种产品可能用不同型号的环氧树脂胶密封，同一种胶也会用于不同的产品

上，因此生产线不能根据产品所用环氧树脂胶原料的不同区分开来，封胶过程产

生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无法根据环氧树脂胶种类型号不同区分开，封胶

线位于厂房二层，共有封胶机 86台。

2022年项目共产生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为 150吨/年，平均月产生量

为 12.6吨，最大月产生量为 24.27吨。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具体产生量见

下表，废物由有资质单位每个月进行转运处置一次（转移联单见附件）。

表 2-3 2022年 1月至 12月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产生情况表

产生时间 编号 数量 单位

2022年 1月 265-103-13 3010 kg
2022年 2月 265-103-13 21900 kg
2022年 3月 265-103-13 1940 kg
2022年 4月 265-103-13 24270 kg
2022年 5月 265-103-13 13290 kg
2022年 6月 265-103-13 1076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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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时间 编号 数量 单位

2022年 7月 265-103-13 14020 kg
2022年 8月 265-103-13 11040 kg
2022年 9月 265-103-13 13940 kg
2022年 10月 265-103-13 14160 kg
2022年 11月 265-103-13 7120 kg
2022年 12月 265-103-13 15820 kg

图 2-2 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产生环节（封胶工位处）

2.1.4 污染物来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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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可能含有的污染物主要来源于环氧树脂原料，通

过上述对主要原辅材料、生产工艺流程和产生环节分析以及固体废物产生量等情

况分析，与鉴定固废相关的主要生产工序是封胶，封胶之前的工序环节有晶片切

割、固晶、烘干、吹扫、焊线、灌胶和烘干，其中，晶片切割是将晶原切割成晶

片的物理过程，该过程不产生污染物，固晶及烘干过程中使用的银胶或绝缘胶会

产生少量的挥发性有机物，在固晶和烘干生产线的集气设施将其全部收集后经净

化处理有组织排放，凝固后不再有挥发性有机物产生；吹扫工序是使用氢、氩气

混合气对晶片表而进行吹扫，以保证晶片表面洁净，不产生污染物；焊线工序为

采用电流焊接晶片与导线架，不产生焊接烟尘等污染物；PC 生产时的使用硅胶

进行灌胶及后续烘干，Smd2生产时要使用 AB胶进行灌胶及烘干，均会产生少

量挥发性有机物。灌胶完成后，需用丙酮对针管进行清洗，在清洗过程中产生的

污染物包括挥发的丙酮及清洗废液，废气均经密闭收集设施收集后有光氧催化等

净化设施处理后有组织排放。经封胶前的工序过程处理完的晶片与导线架等组成

的半成品结构是稳定的，封胶过程的温度一般为 150℃左右，不会导致以上物质

分解释放污染物。初步判断相关物质的迁移和转换路线见下图 4-3所示。原辅材

料中和本次待鉴定的固体废物有关的主要包括环氧树脂、晶元、导线架、金线，

塑封目的是采用环氧树脂将框架、晶元等密封包裹住，多余的边角料部分与晶元、

导线架和金线等原辅料接触完全不接触，因此，其他原辅材料中的物质不可能迁

移转化进入到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

图 4-3 相关物质的迁移和转换路线图

根据以上分析出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可能存在的物质，对照《危险

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表1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标准附录中相关的危害成分项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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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危险特性评估相关的主要有害成分，未发现存在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表1中无机元素及其化

合物、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鉴

别》（GB5085.6-2007）中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等危害成分。

2.2 固体废物属性判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对固体废物的定义为：“固体废

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原有利

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物品、物质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经无害化加工处理，并且符合强制

性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不会危害公众健康和生态安全，或者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和鉴别程序认定为不属于固体废物的除外”。

同时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中对固体废物的定

义，是指“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

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

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中，依据产生来源的固

体废物鉴别下列物质属于固体废物，经对比，本次待鉴别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

边角料属于 4.2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 a）产品加工和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下脚

料、边角料、残余物质等。因此，可以判定废环氧树脂胶塑料属于固体废物。

2.3 危险废物名录判定

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结合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

料的来源、成分和使用工艺，环氧树脂属于热固型树脂，因此本次待鉴别的固化

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不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HW13”中

“265-101-13”树脂、合成乳胶、增塑剂、胶水/胶合剂合成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

品（不包括热塑型树脂生产过程中聚合产物经脱除单体、低聚物、溶剂及其他助

剂后产生的废料，以及热固型树脂固化后的固化体），同与“HW13有机树脂类

废物”中非特定行业中的“900-014-13类废弃的粘合剂和密封剂（不包括水基型和

热熔型粘合剂和密封剂）”不符，因此可判定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在 2021

年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无对应项，危险特性不明。但不排除具有毒性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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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特性，因此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第六条“对不明确是否具

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予以

认定”。

结合环氧树脂胶的来源、成分和使用工艺，本次鉴别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

边角料有以下特征：

（1）成分及性质：本次鉴别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的来源主要是环

氧树脂，根据原辅料成分，环氧树脂的主要成分为双酚 A环氧树脂、酸酐、1,3,5-

三嗪-2,4,6（1H，3H，5H）-三酮,1,3,5-三（环氧乙烷基甲基）、2,6-二叔丁基对

甲酚、熔融二氧化硅、甲酚酚醛环氧树脂（线型）、酚醛树脂（线型）、异氰尿

酸三缩水甘油酯、三(2,3-环氧丙基)异氰尿酸等物质的高分子聚合物，不同料号

的环氧树脂仅成分比例的差别，固化后的环氧树脂为硬质固态，即使在高温加热、

破碎研磨和酸碱浸溶等条件下，该高分子聚合物也相对稳定，不会分解出单体有

机化合物。

用途：环氧树脂胶用于发光二极管、表面贴装器件、光电耦合器及光电感应

器生产过程中自动塑封成型，其作用是将框架、晶元和金线等全密封包裹住免于

损伤。

使用过程：使用封胶机器和模具，加热软化环氧树脂胶塑料，并加压热塑，

把晶元、金线、部分引脚包裹封装起来进行保护。

综上，本次鉴定的废环氧树脂胶边角塑料非《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HW13”中 265-101-13“树脂、合成乳胶、增塑剂、胶水/胶合剂合成过程产

生的不合格产品（不包括热塑型树脂生产过程中聚合产物经脱除单体、低聚物、

溶剂及其他助剂后产生的废料，以及热固型树脂固化后的固化体）”，也非“HW13”

中 900-014-13“废弃的粘合剂和密封剂”，在名录中无直接对应条目。

根据以上分析出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可能存在的物质，对照《危险

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表 1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标准附录中相关的危害成分项目，确

定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危险特性评估相关的主要有害成分，未发现存在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表 1中无机元素及其

化合物、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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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GB5085.6-2007）中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等危害成分。

2.4 废树脂危险特性初步判断及需鉴别检测项目

2.4.1 易燃性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易燃性鉴别》（GB5085.4-2007）规定，符合下列

任何条件之一的固体废物，属于易燃性危险废物。

（1）液态易燃性危险废物：闪点温度低于 60℃（闭杯试验）的液体、液体

混合物或含有固体物质的液体。

（2）固态易燃性危险废物：在标准温度和压力（25℃，101.3kPa）下因摩

擦或自发性燃烧而起火，经点燃后能剧烈而持续地燃烧并产生危害的固体废物。

（3）气态易燃性危险废物：在 25℃，101.3kPa状态下，在与空气的混合物

中体积分数≤13% 时可点燃的气体，或者在该状态下，不论易燃下限如何，与空

气混合，易燃范围的易燃上限如何，与空气混合，易燃范围的易燃上限与易燃下

限之差大于或等于 12个百分点的气体。

待鉴别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不含有易燃性的物质及化学成分，且在

标准温度和压力（25℃，101.3kPa）下不会因摩擦或自发性燃烧而起火；在鉴别

方案制定阶段的样品初筛检测时，对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进行了固态

易燃性试验，结果表明样品在标准规定时间内无法点燃，不会剧烈而持续地燃烧

并产生危害。因此判断其不符合上述固体易燃性危险废物的鉴别条件，可以排除

易燃性的危险特性。

2.4.2 反应性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反应性鉴别》（GB5085.5-2007）规定，符合下列

任何条件之一的固体废物，属于反应性危险废物。

（1）具有爆炸性质

① 常温常压下不稳定，在无引爆条件下，易发生剧烈变化。

② 标准温度和压力下（25℃，101.3kPa），易发生爆轰或爆炸性分解反应。

③ 受强起爆剂作用或封闭条件下加热，能发生爆轰或爆炸反应。

（2）与水或酸接触产生易燃性气体或有毒气体

① 与水混合发生剧烈化学反应，并放出大量易燃气体和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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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与水混合能产生足以危害人体健康或环境的有毒气体、蒸汽或烟雾。

③ 在酸性条件下，每千克含氰化物废物分解产生 ≥ 250 mg 氰化氢气体，

或者每千克含硫化物分解产生 ≥ 500 mg 硫化氢气体。

（3）废弃氧化物或有机过氧化物。

① 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废弃氧化剂。

② 对热、震动或摩擦极为敏感的含过氧基的废弃有机过氧化物。

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在常温常压下稳定，不易发生剧烈变化；在标准

温度和压力下，不易发生爆轰或爆炸性分解反应；受强起爆剂作用或在封闭条件下加

热，也不会发生爆轰或爆炸反应。因此不具有爆炸性质。待鉴别固废与水混合不发生剧

烈化学反应；不产生足以危害人体健康或环境的有毒气体、蒸气或烟雾。该固化后的

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不含氰化物与硫化物，因此不具有酸性条件下产生有毒气体的

条件。此外，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不含有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废弃氧化

剂与对热、震动或摩擦极为敏感的含过氧基的废弃有机过氧化物。因此可判断该

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不具有反应性的危险特性。

2.4.3 腐蚀性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GB5085.1-2007）规定，符合下列

任何条件之一的固体废物，属于腐蚀性危险废物。

1.按照GB/T 15555.12-1995 的规定制备的浸出液，pH ≥ 12.5，或者 pH ≤ 2.0。

2.在55℃条件下，对 GB/T699 中规定的 20号钢材的腐蚀速率≥6.35 mm/a。根

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编制说明》第（五）章腐蚀性危险废物的规定；

固态、半固态的固体废物浸出液和水溶性液态废物，经测定表明其 pH 值

≥12.5，或者 pH 值≤2.0 时，则说明该废物具有腐蚀性。测试方法采用 GB/T

15555.12 固体废物腐蚀性测定，玻璃电极法进行测定；

非水溶性液态废物，如果在 55℃条件下，对 GB/T 699中规定的 20＃钢材的腐

蚀速率≥6.35毫米/年，则说明该废物具有腐蚀性。测试方法用 JB/T 7901金属材料实

验室均匀腐蚀全浸试验方法进行测定，该方法中规定了金属材料的形状和尺寸。钢

材型号选取 GB/T 699《优质碳素结构钢》中规定的 20＃
钢材。

待鉴别的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呈硬质固态，故需根据其 pH值判断是

否具有腐蚀性。在鉴别方案制定阶段的样品初筛检测时，对采集的 3份固化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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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进行了腐蚀性分析，将采集的样品磨碎后过筛（Ø5mm的筛

孔）得到待测样品，称取 100g置于容积为 2L的带密封塞的高压聚乙烯瓶中，加水

1L，固定到振荡器上，以 110次/min的频率在室温下振荡 8h，静置 16h，然后通过

孔径 0.45µm的纤维滤膜过滤得到滤液用于测定 pH。检测结果为 7.26-7.34，不在

GB5085.1-2007标准中 pH ≥ 12.5，或者 pH ≤ 2.0范围内，据此判断本项目待鉴别固

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不具有腐蚀性。

2.4.4 毒性物质含量分析

根据上述对待鉴别固体废物的来源、生产工艺及使用的原辅材料分析，生产过程涉

及的原辅料中可能引入的污染物可能性较低，但不能完全排除该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

边角料中不含《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中金属、挥

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为了充分识别、筛选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毒性

物质中的危害成分，采集了初筛样品，对其进行了重金属元素定量检测分析，并依据《危

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附录 O 固体废物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GB5085.3-2007）对样品进行了挥发性有机物的定性分析，本

方法可分析大多数沸点低于 200℃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依据标准《危险废物鉴

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附录 K 固体废物 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

色谱/质谱法（GB5085.3-2007）对样品进行了半挥发性有机物的定性分析。根据

样品毒性物质含量初筛检测结果，检出的元素有锌、总铬、钡、硒、汞，其中锌和硒元

素含量明显相对较高，可能来自于原料环氧树脂的杂质组分，铬、钡和汞元素均高于检

出限很少，相对含量非常低，可能来自于环境或者原辅料的痕量杂质或外界环境引入。

有机物定性检测样品中未发现《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

中附录A、B、C、D、E、F名录中所列的有毒物质，仅检出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

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表1中的苯酚。鉴别检测时采取保守原则，将所有检出

的项目列为毒性物质含量鉴别检测项目，即本方案将锌、铬、钡、硒、汞列为该固化后

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全量检测项目。

2.4.5 浸出毒性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废树脂的成分及危害成分溯源结果，可知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

边角料中不太可能引入 GB5085.3-2007中的浸出毒性危害成分。但为防止理论分

析有项目遗漏，在鉴别方案阶段对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进行了毒性物质、



24

浸出毒性危害项目定量检测，从检测结果可知，铜、锌、总铬、镍、钡、汞检出，

其中锌元素含量相对较高，其他元素检出值均非常低，均小于限值。同时结合该

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重金属元素全量检测结果，检出值均非常低，即使

全部浸出到浸提液中，含量也远小于浸出毒性危害成分项目限值。虽然检测结果均

远小于 GB 5085.3-2007表1中所列的浸出毒性危害成分项目限值，但考虑到样品

采集份样数的要求，仍将有检出的项目和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有机物

定性分析中检出的涉及 GB 5085.3-2007表1中的物质列为鉴别检测项目。因此，

依据对原辅材料和工艺过程的理论分析和初筛样品检测结果，确定浸出毒性鉴别

检测项目指标为：铜、锌、总铬、镍、钡、汞、苯酚。

2.4.6 急性毒性分析

一般来说，皮肤是机体与外界环境隔离的良好屏障，对环境污染物的通透性

较弱，因此皮肤接触不是主要的暴露途径；空气中的环境污染物主要经动物的吸

入进入机体，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不含有易挥发逸散到空气中的污染

物，不会形成蒸汽、烟雾；在不合规的操作时废树脂可能被误食，通过动物的消

化道被吸收进入体内，经口吸收成为最重要的暴露途径。因此主要通过该固化后

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的经口毒性半数致死量来分析其急性毒性。

通过理论分析，以及初筛样品毒性物质的检测结果，按“最不利情况假设”

原则，在无机元素对应可能存在的毒性物质中按最大值进行计算，结果显示该固

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不具有急性毒性。为进一步验证此经验计算结果，我单位

委托青岛科创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依据 GB/T 21603-2008《化学品 急性经口毒性

试验方法》对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进行了急性经口毒性试验，结果所有废

树脂样品的试验 KM小鼠在染毒 14天内未见任何中毒症状。试验观察结束，对

存活 KM小鼠进行大体解剖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该样品对 KM小鼠的急性经

口毒性 LD50数据远低于限值，表明该样品急性经口毒性试验属低毒。因此，依

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GB 5085.2-2007），可排除鉴别对象

的急性毒性，即本鉴别方案将不对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急性毒性进行试验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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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鉴别方案专家论证及修改情况

2.4.7.1 专家论证意见

2023年 6月 19日，受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委托，我单位组织召开了

《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危险特性鉴

别方案》专家论证会，共邀请三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形成了专家组对《鉴别方案》

进行了技术论证及审查。

专家组认真审阅了鉴别方案及相关材料，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和沟通，确

认该鉴别方案编制符合国家危险废物鉴别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鉴别方案技

术路线可行，分析了待鉴别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的产生工艺，对可能的特

征污染物进行了识别，在分析初筛样品检测结果的基础上，对固化后的环氧树脂

废边角料危险特性的初步判断准确，确定的检测指标和采样方案基本合理，经修

改完善后可作为后续鉴别工作的依据，建议完善以下内容：

（1）补充封胶工序所用不同类型型号的环氧树脂原料成分信息及理化性质

和稳定性等内容；

（2）补充细化鉴别过程中对工况等质量控制措施要求。

2.4.7.2 鉴别方案修改说明

针对上述专家论证意见，对鉴别方案做了修改完善：

（1）在《鉴别方案》4.2 原辅材料分析中补充了环氧树脂的理化性质等说

明，以及列表 4-3补充完善了所用 4种环氧树脂原料的信息；

（2）在《鉴别方案》5.1 中补充了样品采集过程的生产工况；

2.4.8 危险特性初步识别和需鉴别检测项目筛选结论

按照 GB5085.1、GB5085.2、GB5085.3、GB5085.4、GB5085.5、GB5085.6等

鉴别标准的规定，以腐蚀性、浸出毒性、毒性物质和急性毒性的初筛检测数据为参

考，分析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有毒有害特征，逐一分析其是否可能具有易

燃性、反应性、腐蚀性、浸出毒性、毒性物质含量和急性毒性等危险特性，经理论

分析和初步检测筛查，最终确定需要进行检测的危险特性及其相关危险因子。最终

鉴别项目指标见表 2-4所示。

表 2-4 最终鉴别项目指标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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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对象 待鉴别危险特性 检测因子

固化后的环氧

树脂废边角料
毒性

浸出毒性
铜、锌、总铬、钡、镍、硒、汞、

苯酚

毒性物质含量 锌、总铬、钡、镍、硒、汞

2.5 样品采集方案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制定采样方案，派专业的

采样人员进行现场取样，取样整个过程受控，采样位置 GPS定位，拍照，采样

过程经委托单位签字确认。

2.5.1 采样对象

本次危险特性鉴别采样检测的对象为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封胶过

程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

2.5.2 采集份样数

根据生产单位实际运行情况可知，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为连续

产生，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 2022年的产生量为 150吨/年，平均月

产生量为 12.6吨，最大月产生量为 24.27吨。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4.2.3 a)“连续产生固

体废物时，以确定的工艺环节一个月内的固体废物产生量为依据，按照 HJ

298-2019表 1确定需要采集的最小份样数。如果连续产生时段小于一个月，

则以一个产生时段内的固体废物产生量为依据”，因此鉴别需要采集的最小

份样数为 8。
表 2-5 份样数要求（《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表 1）

固体废物量（以 q表示）

（吨）

最小份样数

（个）

固体废物量（以 q 表示）

（吨）

最小份样数

（个）

q ≤ 5 5 90 < q ≤ 150 32

5 < q ≤ 25 8 150 < q ≤ 500 50

25 < q ≤ 50 13 500 < q ≤ 1000 80

50 < q ≤90 20 q >1000 100

2.5.3 采集份样量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 -2019)中 4.3.1 关于固体废物样品采

集的份样量的规定：固态废物样品采集的份样量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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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满足分析操作的需要；

b、依据固态废物的原始颗粒最大粒径，不小于表 2中规定的质量。

固态废物样品采集的份样量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

“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原始颗粒最大粒径 d ＞ 1.0 cm，最小份样量为

2000 g/样”，确定份样量至少约 2000 g/样。

2.5.4 采样时间和频次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相关规定，样品采集应分次

在一个月内等时间间隔完成，要求选取生产工艺运行正常的工作日进行。

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天津市武清开发区厂区工作制度为年工作 360天，

车间生产班制为三班制，每班 8小时，年工作 8640小时，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

角料每天均有产生。根据 HJ298-2019要求，采样时间安排计划见表 2-6。
2-6 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实际采样时间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第一周 4月 21 日

第二周 4月 25 日

第三周

第四周 5月 12 日

第五周 5月 17 日

第六周 5月 23 日

第七周 5月 30 日 6 月 2 日

第八周 6月 9日

2.5.5 采样实施过程

我单位于 2023年 4月 21日和 6月 9日按照采样方案中的采样对象、份样数、

频次、数量和质控方式等对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

废边角料实施了采样，针对鉴别对象，分别满足无机元素和有机物检测需求。

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

角料适用于 4.5.3生产工艺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应根据 a）在卸料口采样，即在

封胶工序的工位处收集，样品采集参照 HJ/T 20和 HJ 298的要求进行，固体废物

采样安全措施参照 GB/T 3723。由 3名具有固废样品采集岗位资格证，经过专门

培训、有经验的人员承担，且已提前熟悉该固体废物的形状、性质和产生工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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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掌握采样技术、懂得安全操作的有关知识和处理方法。采样人员戴好一次性乳

胶手套拿取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用于测定有机物的样品用体积大于

500ml的棕色玻璃瓶封装，再将玻璃瓶装入黑色密封袋内；用于测定重金属等无

机元素的样品装入容积＞1000g的塑料密封袋内并密封。包装物外粘贴防水标签，

并对采样过程拍照留存。采样时现场填写样品记录单，记录固体废物的名称、来

源、数量、形状、包装、贮存、处置、环境、编号、份样量、份样数、采样点、

采样法、采样日期、采样人等。采样过程经客户签字确认，样品采样后于当日冷

藏避光运至实验室进行处理。现场采样情况照片及采样原始记录见附件。采样当

天的生产情况见表 2-7所示，生产负荷情况见统计表 2-8所示。

表 2-7 样品采集位置和当天的生产情况信息

采样

日期
采样位置

当天产品产量

（千颗/天）
所用的环氧树脂料号等信息

2023.0
4.21

SMD封胶

车间
15324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ensor封胶

车间
3641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md2封胶

车间
1665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PC封胶车

间
2904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2023.0
4.25

SMD封胶

车间
15333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ensor封胶

车间
1660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md2封胶

车间
3639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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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

日期
采样位置

当天产品产量

（千颗/天）
所用的环氧树脂料号等信息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PC封胶车

间
2901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2023.0
5.12

SMD封胶

车间
15076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ensor封胶

车间
1746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md2封胶

车间
3219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PC封胶车

间
2786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2023.0
5.17

SMD封胶

车间
15600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ensor封胶

车间
1802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md2封胶

车间
3326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PC封胶车

间
2878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2023.0
5.23

SMD封胶

车间
15258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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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

日期
采样位置

当天产品产量

（千颗/天）
所用的环氧树脂料号等信息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ensor封胶

车间
1762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md2封胶

车间
3253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PC封胶车

间
2814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2023.0
5.30

SMD封胶

车间
15429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ensor封胶

车间
3290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md2封胶

车间
3290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PC封胶车

间
2846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2023.0
6.02

SMD封胶

车间
14882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ensor封胶

车间
1556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md2封胶 2915 NT-324H-11000：7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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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

日期
采样位置

当天产品产量

（千颗/天）
所用的环氧树脂料号等信息

车间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PC封胶车

间
3119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2023.0
6.09

SMD封胶

车间
14883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ensor封胶

车间
1558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Smd2封胶

车间
2913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PC封胶车

间
3120

NT-324H-11000：71164
NT-8544H-75000：71159-10-48-1-1-E
NT-324H-11000：P010-B2-SOLID-TW

EMC-A140-01CU
NT-8524H-10000：P010-B2-SOLID-TW

表 2-8 采样期间生产工况统计表

采样日期
设计生产能力

（千颗/天）

实际生产情况

（千颗/天）
生产负荷（%）

2023.04.21 26149 23534 89.9
2023.04.25 26148 23533 90
2023.05.12 25940 22827 87.9
2023.05.17 25941 23606 91
2023.05.23 25940 23087 89
2023.05.30 25941 23347 90
2023.06.02 24971 22472 89.9
2023.06.09 24972 22474 89.9

2.5.6 现场采样质量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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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在允许误差范围内获得待鉴别废物具有代表性的样品，我单位在采样全

过程采取以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措施：

（1）样品的采集、制样和封装由培训考核合格的持证上岗技术人员完成，

并存留一份样品供抽检。

（2）样品运输过程中，采取了在容器之间放防撞填充物、样品单独放置在

冷藏箱等防止不同样品间交叉污染的措施；采取在采样袋外部套一层布袋、不与

液态或含水样品混放等防止采样袋破损、浸湿和污染措施。

（3）现场填写好样品名称、来源、数量、形状、包装、贮存、处置、环境、

编号、份样量、份样数、采样点、采样法、采样日期、采样人等信息，并保存好

采样记录。

（4）采样过程由专人负责，并拍照。待鉴别样品在密封避光冷藏条件下运

输保存，用于测定金属元素的样品有效期限为 180d。实验室的质量保证与质量

控制措施包括：内部空白检验、平行样检验、加标检验，具体相关检测项目的质

控措施与准确度和精密度要求见表 2-9和表 2-10。

表 2-9 各检测项目的质控措施

项目 空白 空白加标 平行双样 基体加标

浸出毒性

重金属 √ √ √ -

挥发性有机物 √ √ √ -

毒性物质含量

重金属 √ - √ -

表 2-10 各质控措施准确度和精密度要求

固废浸出液监测项目 空白加标质控范围 基体加标质控范围 平行样相对偏差范围

挥发性有机物 (VOC) 50-130% - 0-25%

挥发性有机物（替代物) 80-140% - 0-25%

重金属 70-120% - 0-20%

毒性物质含量监测项目 空白加标质控范围 基体加标质控范围 平行样相对偏差范围

重金属 70-120% /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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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胶工位处收集的固化后环氧树脂废边角料 封装、贴签、冷藏避光、加防撞填充物运输

2.6 制样、样品保存和预处理

采集的固体废物样品应按照 HJ/T 20 中的 5.1标准要求进行制样和 6.0标准

要求进行样品的保存，并按照 GB 5085.1、GB 5085.2、GB 5085.3、GB 5085.4、

GB 5085.5和 GB 5085.6中分析方法的要求进行样品的预处理。具体操作如下：

样品制备是将混合采集的样品磨碎，通过 100 目筛网。按照 GB 5085 中分

析方法的要求进行样品的预处理。

2.6.1 样品制备

（1）粉碎：经破碎和研磨以减小样品的粒度（针对重金属检测）；

（2）筛分：使样品保证粒度小于 0.5cm范围在 95%以上；

（3）混合：使样品达到均匀；

（4）缩分：将样品缩分成两份或多份，以减少样品的质量；

以上四项操作进行一次，即组成制样的一个阶段。

2.6.2 样品保存

（1）每份样品保存量至少为试验和分析需用量的 4倍；

（2）样品装入容器后立即贴上样品标签；

（3）用于测定无机项目样品的保存条件为常温避光，用于测定有机物的样

品密封于玻璃样品瓶中，冷藏避光保存；

（4）样品密封保存，防止受潮或受灰尘等污染；

（5）样品保存期为 6个月，易变质的不受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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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样品存放于样品室，由样品管理员专人保管；

（7）测试完后的剩余样品留存于留样室，过保质期后需要处置的样品不许

随意丢弃，预送回原采样处或处置场所。

2.6.3 样品预处理-浸提方法

浸提方法选用 HJ/T 299-2007。

（1）含水率的测定（选用百分之一天平）：称取50~100 g样品置于具盖容

器中，于105℃烘干，恒重至两次称量值的误差小于±1%，计算样品含水率。进行含

水率测定后的样品，不用于浸出毒性实验。

（2）浸提剂选用：

浸提剂1#：将质量比 2:1的浓硫酸和浓硝酸混合液加入到蒸馏水中（1 L 约2

滴混合液）中，调节pH为3.20 ± 0.05。该浸提剂用于测定样品中重金属和半挥发

性有机物的浸出毒性。

浸提剂 2#：试剂水，用于测定挥发性有机物的浸出毒性。

（3）浸提步骤：需根据样品的含水率，按液固比 10:1（L : kg）计算所需浸提剂

体积加入项目对应的浸提剂 1#或2#，置于翻转振荡器中，调节转速至 30 ±2 r/min，

在 23 ± 2 ℃下振荡18 ± 2 h。将振荡后样品抽滤（0.8 μm滤膜），待测。

2.6.4 样品检测预处理

（1）无机元素及其化合物样品的前处理方法参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

毒性鉴别 (附录 S 固体废物 有机物分析的样品前处理)》（GB 5085.3—2007），

包括废树脂样品和废树脂的浸出液样品。

（2）HJ 702浸出液（汞）：准确移取固体废物浸出液 40.0 mL置于 100 mL

溶样杯中，在通风橱中，先加入 3 mL盐酸，再慢慢加入 1 mL硝酸混匀。若有

剧烈化学反应，待反应结束后再将溶样杯置于消解罐中密封。将消解罐装入消解

罐支架后放入微波消解仪的炉腔中，确认主控消解罐上的温度传感器及压力传感

器均已与系统连接好。按照推荐的升温程序进行微波消解，程序结束后冷却。待

罐内温度降至室温后在通风橱中取出，缓慢泄压放气，打开消解罐盖。将试液转

移至 50 mL容量瓶，实验用水洗涤溶样杯、杯盖，将所有洗涤液并入容量瓶中，

最后用实验用水定容至标线，混匀。同时做空白试验。

（3）HJ 702全量（汞）：准确称取适量过筛后待测样品（精确至 0.000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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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溶样杯中，用少量实验用水润湿。在通风橱中，先加入 6mL盐酸，再慢慢加

入 2mL硝酸，混匀使样品与消解液充分接触。若有剧烈化学反应，待反应结束

后再将溶样杯置于消解罐中密封。将消解罐装入消解罐支架后放入微波消解仪的

炉腔中，确认主控消解罐上的温度传感器及压力传感器均已与系统连接好。按照

推荐的升温程序进行微波消解，程序结束后冷却。待罐内温度降至室温后在通风

橱中取出，缓慢泄压放气，打开消解罐盖。把玻璃小漏斗插于 50 mL容量瓶口，

用慢速定量滤纸将消解后溶液过滤、转移入容量瓶中，实验用水洗涤溶样杯及沉

淀，将所有洗涤液并入容量瓶中，最后用实验用水定容至标线，混匀。同时做空

白试验。

（4）HJ 951-2018 浸出液（苯酚）：取 100ml固体废物浸出液经萃取、浓

缩和净化步骤，得到固体废物浸出液试样，用于测定半挥发性有机物苯酚。

2.7 检测方法

按照 HJ/T 299，若制备的固体废物浸出液中任何一种危害成分含量超过“《危

险废物鉴别标准一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 2007)表 1”中所列的浓度限值，则

判定该固体废物是具有浸出毒性特征的危险废物。具体检测方法见表 2-11所示。

表 2-11 浸出毒性分析项目及其检测分析方法

检测因子 检测方法 检出限（mg/L）限值（mg/L）
铜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66－2015

0.0025 100
总铬 0.0020 15
镍 0.0038 5
钡 0.0018 100
硒 0.0013 1

汞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

定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702-2014 0.02×10-3 0.1

锌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附
录 D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火

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G B 5085.3—2007

0.06 100

苯酚
固体废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951-2018 0.01 3

备注：浸出液制备方法为《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硫酸硝酸法》

（HJ/T299-2007）

毒性物质含量检测项目为：锌、总铬、钡、镍、硒、汞。检测方案见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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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毒性物质含量检测方案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依据 检出限（mg/kg）

1 汞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

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702-2014 0.002

2 铬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66-2015 1.0

3 锌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附
录 D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火焰

原子吸收光谱法)
G B 5085.3—2007

3.2

4 镍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66-2015 1.9

5 钡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66-2015 0.9

6 硒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66-2015 0.6

三、废树脂危险特性鉴别结果

3.1 浸出毒性鉴别

3.1.1 检测结果

依据相关标准，对采集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中可能存在的浸出

毒性物质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详见表 3-1所示。

表 3-1 废边角料中可能存在的浸出毒性物质检测结果（单位：mg/L）

样品编号 2023002-
02

2023002-
03

2023002-
04

2023002-
05

2023002-
06

2023002-
07

2023002-
08

2023002-
09检测

项目
检出限

总铬 0.002mg/L 0.002L 0.002L 0.0086 0.002L 0.002L 0.002L 0.0023 0.002L

总镍 0.0038mg/L 0.0086 0.0130 0.0038L 0.0154 0.0068 0.0381 0.0038L 0.0146

总铜 0.0025mg/L 0.0971 0.0025L 0.0064 0.150 0.0406 0.0182 0.0025L 0.2529

总硒 0.0013mg/L 0.0013L 0.0186 0.0013L 0.0013L 0.0013L 0.0013L 0.0013L 0.0126

总钡 0.0018mg/L 0.076 0.0561 0.0237 0.160 0.0488 0.0459 0.025 0.1723

总锌 0.005mg/L 0.526 66.28 62.89 1.290 0.136 59.70 29.94 1.699

总汞 0.00002mg/L 0.00002L 0.00002L 0.00002L 0.00014 0.00002L0.00002L 0.00002L 0.00002L

苯酚 0.2mg/L 0.2L 0.2L 0.2L 0.2L 0.2L 0.2L 0.2L 0.2L

注：结果“XXXL”表示低于该方法检出限，其中“XXX”表示该项目的方法检出限，“L”表示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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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结果分析

将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统计见表 3-2，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可能

存在的浸出毒性物质锌、汞、总铬、铜、钡、硒、镍、苯酚均未超过GB5085.3-2007

中表1浸出毒性鉴别标准值。可以判断，8份样品浸出毒性的超标份样数为 0，该固化

后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不具有浸出毒性。

表 3-2 固化后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浸出毒性检测结果统计表

检测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限值 检出个数 检出率

单位：mg/L 个 %

总锌 0.526 66.28 100 8 100

总镍 0.0038L 0.0381 5 6 75

总铬 0.002L 0.0086 15 2 25

总铜 0.0025L 0.236 100 6 75

总汞 0.00002L 0.00014 0.1 1 12.5

总硒 0.0013L 0.0186 1 2 25

总钡 0.023 0.172 100 8 100

苯酚 0.2L 0.2L 3 0 0

3.2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3.2.1 检测结果

依据相关标准，对采集的 8份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进行可能含有

的毒性物质元素全量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详见表 3-3所示。

表 3-3 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可能存在的毒性物质元素全量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2023002-

02
2023002
-03

2023002
-04

2023002
-05

2023002-
06

2023002
-07

2023002-
08

2023002-
09检测

项目
检出限

铬 1.0mg/kg 10.1 10.2 9.7 15.6 7.4 5.5 10.5 6.0
镍 1.9mg/kg 4.4 9.6 6.1 4.3 3.4 2.2 9.8 5.6
硒 0.6mg/kg 0.6L 5.3 2.1 0.6L 0.6L 2.3 1.3 0.6L
钡 0.9mg/kg 16.6 55.9 17.3 46.9 137.1 9.1 41.0 6.1
锌 3.2mg/kg 580 1289 1318 242 392 944 567 466
汞 0.002mg/kg 0.6L 0.6L 0.015 0.009 0.012 0.6L 0.6L 0.6L

3.2.2 检测结果分析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7.4 条，“在进行毒性物质含量

危险特性判断时，当同一种毒性成分在一种以上毒性物质中存在时，以分子量最高的物

质进行计算和结果判断”，以及最不利原则等进行元素化合物选择，从元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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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可知，此外，铬在《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

中皆为六价，因此仅考虑六价铬即可。毒性物质含量计算中化合物的选择见表 3-4。

计算筛选化合物的有毒物质、剧毒物质、致癌性物质以及生殖毒性物质的含量，

结果见表 3-5。再据此数据计算 3种类别毒性物质含量累积毒性，结果见表 3-6所示。

通过对化合物毒性物质含量以及累积毒性（无量纲）的计算结果分析可知，筛选化合

物的有毒物质、剧毒物质以及致癌性物质的总含量未超过各自标准限值，且累积毒性

小于 1，表明项目正常运行时，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所采集的 8份代表性样品中的毒

性物质含量均未超标准限值。由此判断，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种毒性物质含

量未超标。

表 3-4 毒性物质含量计算中化合物的选择

检测项目 对应化合物 化合物毒性类别 分子量/原子量

汞 碘化汞 剧毒 454.4/200.59

硒 氯化硒 剧毒 228.83/157.92

锌 氟硼酸锌 有毒 238.98/65.39

钡 氯化钡 有毒 208.23/137.327

镍 三氧化二镍 致癌 165.42/117.38

铬 铬酸铬 致癌 751.96/51.996
注：仅为按照最不利情况假设下计算毒性物质含量时的化合物选择，不代表废物中实际含有。

表 3-5 固化后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毒性物质含量计算结果（单位：mg/kg）
样品编号 2023002-

02
2023002-

03
2023002-

04
2023002-

05
2023002-

06
2023002-

07
2023002-

08
2023002
-09毒性

类别
对应化合物

剧毒
碘化汞 0.0 0.0 0.034 0.020 0.027 0.0 0.0 0.0
氯化硒 4.9 7.7 3.0 0.0 0.0 3.3 1.8 0.0

有毒
氟硼酸锌 2120 4712 4818 885 1433 3451 2073 1704
氯化钡 25.2 84.8 26.2 71.1 208 13.8 62.2 9.25

致癌
铬酸铬 146.1 147.5 140.3 225.6 107 79.5 151.8 86.8

三氧化二镍 6.2 13.5 8.6 6.1 4.8 3.1 13.8 7.9

表 3-6 固化后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毒性物质含量累积毒性结果

样品编号 2023002
-02

2023002-
03

2023002-
04

2023002
-05

2023002
-06

2023002-
07

2023002
-08

2023002
-09毒性类别 限值

有毒 3% 0.2145% 0.4797% 0.4844% 0.0956% 0.1641% 0.3465% 0.2135% 0.1713%

剧毒 0.1% 0.0000% 0.0008% 0.0003% 0.0000% 0.0000% 0.0003% 0.0002% 0.0000%

致癌 0.1% 0.0152% 0.0148% 0.0149% 0.0226% 0.0107% 0.0083% 0.0152% 0.0087%

累积毒性 1（无量纲） 0.224 0.315 0.313 0.257 0.162 0.201 0.225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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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检测结果判定

综合分析结果见表 3-7，依照鉴别方案，采集了待鉴别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

废边角料样品 8份，检测和计算结果均未超过相应标准限值，超标份样数为 0，

小于超标份样数限值 3；因此，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表面贴装器件、发光

二极管、光电耦合器及光电感应器产品项目封胶工序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

废边角料均可排除毒性的危险特性。

表 3-7 检测结果综合分析汇总

鉴别对象名称 危险特性
样品份数

（个）

超标样品份数

限值（个）

实际超标样品

份数（个）

固化后的环氧树

脂废边角料

浸出毒性 8 3 0

毒性物质含量 8 3 0

3.4 检测质量控制

3.4.1 全过程质量控制

本次鉴别共采集 8 个固化后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和 2 个样品的现场平行

样，平行样中各分析指标的相对偏差均满足要求，分析结果见表 3-8。

表 3-8 全过程平行样质控结果

分析指标 相对偏差 相对偏差控制范围 符合性

浸出毒性

总铬 1.86% 0-20% 符合

总镍 13.9% 0-20% 符合

总铜 5.1% 0-20% 符合

总钡 7.8% 0-20% 符合

总锌 1.4% 0-20% 符合

总汞 16.7% 0-20% 符合

全量检测

汞 7.1% 0-20% 符合

硒 14.3% 0-20% 符合

锌 1.7% 0-20% 符合

钡 10.2% 0-20% 符合

铬 8.0% 0-20% 符合

镍 10.7% 0-20%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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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实验室空白质控结果

本次检测因子的校准曲线相关系数均大于 0.995，所有实验室空白均小于方

法检出限，质控结果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3.4.3 准确度质控结果

在实验室检测过程中，采用空白加标的加标回收率分析验证检测的准确度，

本鉴别检测共测定 8个浸出毒性样品和 8个全量检测样品，检测时共设置 2组空

白加标实验，加标实验数量满足至少为 10%的要求，检测结果具体见表 3-9所示，

加标回收率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表 3-9 检测准确度质控结果

分析指标 加标量（µg/L） 加标样品回收率 回收率控制范围 符合性

浸出毒性

总铬 25 92.4% 70 ~ 120% 符合

总镍 25 93.6% 70 ~ 120% 符合

总铜 25 95.0% 70 ~ 120% 符合

总硒 20 89.8% 70 ~ 120% 符合

总钡 25 97.2% 70 ~ 120% 符合

总锌 3000 104.7% 70 ~ 120% 符合

全量检测

硒 20 92.2% 70 ~ 120% 符合

锌 3000 104.2% 70 ~ 120% 符合

钡 25 109.2% 70 ~ 120% 符合

镍 25 82.3% 70 ~ 120% 符合

铬 25 102.2% 70 ~ 120% 符合

3.4.4 精密度质控结果

样品入实验室检测过程采用内部平行样方式进行精密度质量控制，本鉴别检

测共测定 8个浸出毒性样品和 8个全量检测样品，检测时共设置 2组平行实验，

数量满足至少为 10%的要求，检测结果具体见表 3-10 所示，相对偏差均符合相

关标准要求。

表 3-8 检测精密度质控结果

分析指标 相对偏差 相对偏差控制范围 符合性

浸出毒性

总铬 1.86% 0-20% 符合

总镍 13.9% 0-20% 符合

总铜 5.1% 0-20%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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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硒 16.6% 0-20% 符合

总钡 7.5% 0-20% 符合

总锌 5.5% 0-20% 符合

全量检测

汞 14% 0-20% 符合

硒 4.0% 0-20% 符合

锌 6.7% 0-20% 符合

钡 16% 0-20% 符合

镍 17.6% 0-20% 符合

铬 8.0% 0-20% 符合

四、结论与建议

4.1 鉴别结论

本次鉴别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为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表面贴

装器件（SMD）、发光二极管（Smd2）、光电耦合器（PC）及光电感应器（Sensor）

产品生产过程中封胶工序产生的，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为连续产生。依

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 5085.1

~ GB 5085.7），对废树脂的危险特性进行鉴别，通过现场踏勘调研、资料收集、

产生工艺和原辅料分析，以及鉴别方案阶段初筛检测分析，并依据经专家论证后

的鉴别方案进行鉴别采样检测工作，形成了以下结论：

（1）根据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光电元器件生产项目生产工艺、原辅

材料特性、不同生产环节产生的废树脂的主要成分和危害成分等进行理论分析，可

确认本次鉴别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不具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

别》（GB5085.4-2007）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GB5085.5-2007）中

所定义的易燃性和反应性鉴别条件，排除其具有易燃性和反应性。

（2）依据理论分析识别和样品初筛检测结果进一步验证，可确定本次鉴别的

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不具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

GB5085.1-2007）中描述的腐蚀性。

（3）依据结理论分析识别和样品初筛检测结果制定的鉴别检测方案，对固化后

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可能存在的毒性物质和浸出毒性危害成分项目检测，结

果进一步证实了本次鉴别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中可能存在的危害



42

物质均未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危

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

性毒性初筛》（GB 5085.2-2007）中的限值。因此，可确定本次鉴别的固化后的

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不具有毒性的危险特性。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固体废物鉴

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经判断，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光电元器

件生产过程中封胶工序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均属于固体废物，未列入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 5085.1

~ GB 5085.7）和《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进行鉴别后，能够

排除其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和反应性的危险特性。因此，本次鉴别的废树

脂样品不属于危险废物，可按一般固体废物管理。

4.2 后续管理建议

（1）本次危废鉴别只针对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光电元器件生产过程中封

胶工序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企业产生的其他固体废物不在本次鉴

别范围内，不得与其混合贮存与处置。如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产生工艺调

整或涉及的原辅材料发生变化，导致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成分发生变化，

则新产生的固废也必须单独存放和处置。

（2）企业后续应将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的处置方式报当地环保主管部

门备案，另外根据固体废物相关法律法规管理要求，做好该固废的暂存、转移运输及处

置，并做好相关记录，对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暂存及处置等各环节做好日常环

境管理工作。

4.3 报告适用性范围

本鉴别报告适用于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现有生产工艺、原辅材料的种类

及来源、产品方案等不发生较大改变，且要求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料产生量维

持在稳定合理水平的情况。如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的产生工艺、原辅材料

等发生变化导致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成分发生变化或者新增污染因子，需对

新增污染因子的影响重新进行评审和分析，或者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调整对鉴别结论

可能产生影响时，应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要求对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料的危险

特性进行评估，必要时需重新开展鉴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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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鉴别方案及专家论证评审意见

见《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封胶工序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

危险特性鉴别方案》



2



3



4

附件 3：鉴别检测单位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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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鉴别检测报告及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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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样品采集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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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承诺书



25

附件 7：采样期间生产工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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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鉴别报告专家论证评审意见及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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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说明：

经由专家组对鉴别报告进行审阅交流后，对本报告提出以上修改完善意见，

鉴别单位据此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完善，具体如下：

（1）在报告的“2.5.5 采样实施过程”章节补充了采样期间的生产工况、采

样位置和所消耗环氧树脂料号等信息；

（2）在报告的“2.5.6 现场采样质量控制措施”章节补充了采样及运输过

程的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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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鉴别委托方概况

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为台湾光宝电子公司兴建的独资企业。该项目建设地

点为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禄源道 11 号，公司早期主要生产发光二极管、光遮断器、表

面贴装器件、数码显示器、红外线接收模块及光电耦合器等 6类高新技术产品。并且

已于 2003年通过天津市环保局竣工验收（津环保管验[2003]2号）。由于市场需求的

变化，产品种类和规模发生了一定调整，建设单位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8 年实施了改

扩建，主要将原有 6类产品生产削减为 4类产品，即主要以生产发光二极管、表面贴

装器件、光电耦合器以及光电感应器为主，月销量 480688千颗。该改扩建项目于 2014

年 6月 25日通过环保审批（津武环保许可书[2014]14号）。2014年 12月由武清区环

境监测站监测合格，通过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津武审验书[2015]004 号），183200

万颗发光二级体项目于 2014年 6月 25日通过环保审批（津武环保许可书[2014]14号）。

2014年 12月由武清区环境监测站监测合格，通过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津武审

验书 [2015]004 号），建设单位于 2019 年首次申领了排污许可证（编号：

91120222600891433H001R）。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环保验收、排污许可登记

等环保手续齐全。

1.2. 项目由来及鉴别目的

本次危险特性鉴别仅针对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生产发光二极管、

表面贴装器件、光电耦合器以及光电感应器过程中的封胶工序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树

脂废边角料。

根据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排污许可证，固

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名称为废环氧树脂胶，作为危险废物“900-014-13 类 废弃

的粘合剂和密封剂”，委托有资质单位天津合佳威立雅有限公司

随着国家对危险废物管理的日趋严格，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对全厂产生的

危险废物进行认真梳理，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该固化后的环氧树

脂废边角料与“HW13 有机树脂类废物”中非特定行业“900-014-13 废弃的粘合剂和

密封剂”不符，且对照 2020年 11月 25日发布、2021年 1月 1日实施的 2021年版《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与“HW13有机树脂类废物”中非特定行业中的“900-014-1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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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的粘合剂和密封剂（不包括水基型和热熔型粘合剂和密封剂）”不符，因此可判

定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在 2021 年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无对应项，危

险特性不明。但不排除具有毒性等危险特性，因此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第六条“对不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危险废

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予以认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固体废物鉴别导则》、《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

别工作的通知》（环办固体函〔2021〕419号）等有关规定要求，光宝电子（天津）

有限公司委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进行对其生产发光二极管、

表面贴装器件、光电耦合器以及光电感应器过程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进

行危险特性鉴别工作，我单位于 2023年 4月到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进行现场

勘查（现场勘察记录见附件 3），结合委托方提供的生产工艺、原辅材料和产废情况

等，对该企业生产发光二极管、表面贴装器件、光电耦合器以及光电感应器过程产生

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进行分析，编写了本鉴别方案。

表 1-1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中相关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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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中相关描述

1.3. 技术路线

鉴别对象为光宝电子公司电子元件生产封胶工序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

角料，鉴别技术路线见图 1所示。首先对其进行是否属于固体废物和固体废物属性判

定，如果其为固体废物并存在于名录中则直接判别为危险废物。其次，若该固化后的

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则对其可能存在的具有危

险特性的污染物进行溯源分析，通过理论分析，以及采集初筛样品进行检测以辅助判

断，识别出不具有的危险属性和需要进一步采样检测鉴别的危险特性，制定具体鉴别

方案。根据鉴别方案及《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进行采样检测。根

据样品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判别，得出鉴别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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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鉴别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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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鉴别工作依据

2.1 法规及标准规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施行）

(3)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39号）（2021年1月1日施行）

(4) 《危险化学品目录》（2022调整版）

(5)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

(6)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2019）

(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 5085.1-2007）

(8)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GB 5085.2-2007）

(9)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

(10)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GB 5085.4-2007）

(1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GB 5085.5-2007）

(12)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 5085.6-2007）

(13)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

(14)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 20-1998）

(15)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第 18部分：急性毒性》（GB 30000.18-2013）

(16)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2013年修改）

(17) 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环办固体函〔2021〕419号）

2.2 其他材料

（1）《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环评批复

（津武环保许可书[2014]14 号）；

（2）《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及验收意见（津武审验书[2015]004 号）。

（3）《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183200 万颗发光二极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其环评批复（津武审环表[2018]29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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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鉴别过程

3.1 鉴别程序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5085.7-2019），危险废物鉴别按照以下程

序进行：

（1）依据法律规定和《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判断待

鉴别的物品、物质是否属于固体废物，不属于固体废物的，则不属于危险废物。

（2）经判断属于固体废物的，则首先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鉴别。凡列入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不需要进行危险特性鉴别。

（3）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但不排除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

应性的固体废物，依据 GB 5085.1、GB 5085.2、GB 5085.3、GB 5085.4、GB 5085.5

和 GB 5085.6，以及 HJ 298 进行鉴别。凡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中一

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具体样品检测及判断见 3.2、3.3。

（4）对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且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无法鉴别，但可

能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固体废物，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

织专家认定。

本次待鉴别的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按照上述第（3）条执行。

3.2 样品的检测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危险废物样品检测应按以下

要求进行：

（1）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的检测项目应根据固体废物的产生源特性确定，必

要时可向与该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工作无直接利害关系的行业专家咨询。经综合

分析固体废物产生过程生产工艺、原辅材料、产生环节和主要危害成分，确定不存

在的危险特性，不进行检测。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使用 GB 5085.1、GB 5085.2、

GB 5085.3、GB 5085.4、GB 5085.5和 GB 5085.6规定的相应方法和指标限值。

（2）检测过程中，可首先选择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特性进行检测。任何一项检

测结果按《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第 7章可判定该固体废物具有

危险特性时，可不再检测其他危险特性（需要通过进一步检测判断危险废物类别的

除外）。

（3）固体废物利用过程或处置后产生的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应首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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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利用或处置的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进行判定。

3.3 判断依据

3.3.1 检测结果判断

（1）在对固体废物样品进行检测后，如果检测结果超过 GB5085 中相应标准限

值的份样数大于或者等于表 3-1中的超标份样数下限值，即可判定该固体废物具有该

种危险特性。（以下（3）除外）

（2）如果采取的固体份样数与表 3-1中的份样数不符，按照表 3-1中与实际份

样数最接近的较小份样数进行结果的判断。

（3）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第 4.2.4条，固体废物的

危险特性鉴别可以不根据固体废物的产生量确定采样份样数，如果检测结果超过

GB5085中相应标准限值的份样数大于或者等于 1，即可判定该固体废物具有该种危

险特性。

（4）在进行毒性物质含量危险特性判断时，当同一种毒性成分在一种以上毒性

物质中存在时，以分子量最高的物质进行计算和结果判断。

（5）经鉴别具有危险特性的，应当根据其主要有害成分和危险特性确定所属危

险废物类别，并按代码“900-000-××”（××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危险废物类别代

码）进行归类。

表 3-1 检测结果判断方案（《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表 3）
份样数 超标份样数限值 份样数 超标份样数限值

5 2 32 8

8 3 50 11

13 4 80 15

20 6 ≥100 22

3.3.2 危险废物混合后判定规则

（1）具有毒性、感染性中一种或两种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与其他物质混合，导

致危险特性扩散到其他物质中，混合后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2）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与

其他物质混合，混合后的固体废物经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3）危险废物与放射性废物混合，混合后的废物应按照放射性废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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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后判定规则

（1）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

用过程和处置后产生的固体废物，经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2）具有毒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用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经鉴别不再具有

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除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另有规定的外，具有毒性危

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处置后产生的固体废物，仍属于危险废物。

（3）除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另有规定的外，具有感染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利

用处置后，仍属于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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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鉴别工作流程

4.1 鉴别对象产生过程分析

4.1.1 产品方案

根据《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现场踏勘

情况，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现主要进行发光二极管、表面贴装器件、光电

耦合器及光电感应器的生产。原有工程中，除 SMD、PC及 IrDA（更新升级后

名称为 Sensor），其余产品均不再生产。具体产品方案见下表 4-1所示。

表 4-1 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产品产能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产量（千颗/月）

1 表面贴装器件（SMD） 400000
2 发光二极管（Smd2） 39923
3 光电耦合器（PC） 64500
4 光电感应器（Sensor） 168854

合计 673277

4.1.2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本项目包含 SMD、Smd2、PC及 Sensor等四种产品的工艺流程基本相同，

主要区别为所用环氧树脂胶及清洗剂的不同，具体工艺流程详述如下。主要生产

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见图 4-1所示。

（1）晶片切割：将晶原切割成晶片；

（2）固晶：对于需要导通的产品，需用银胶把晶片固定在导线架上，该阶

段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银胶中的挥发成分(稀释剂)。对于不需要导通的产品，需

用绝缘胶把晶片固定在导线架上，该阶段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绝缘胶中的挥发成

分(硬化剂)；

（3）烘干：将固晶阶段晶片烘干，该阶段产生的污染物为银胶固化产生的

废气(稀释剂)，绝缘胶固化产生的废气(硬化剂)。

（4）吹扫：使用氢、氩气混合气对晶片表而进行吹扫，以保证晶片表面洁

净。

（5）焊线：将晶片与导线架进行焊接。



10

（6）灌胶：PC生产时使用硅胶进行灌胶，会有少量异味产生。Smd2生产

时要使用 AB胶进行灌胶，A胶和 B胶的比例为 1:2，该过程会有少量异味产生；

另外，Smd2生产时，使用针管进行灌胶，灌胶完成后，需用丙酮对针管进行清

洗，在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包括挥发的丙酮及清洗废液。

（7）烘干：对灌胶后 PC进行烘干，会有少量异味产生。对灌胶后的 Smd2

产品进行烘干，会有少量异味产生。

（8）封胶：用环氧树脂将晶片与导线架和金线等完全包裹密封，该过程会

产生少量异味及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

（9）脱模：正辛烷用作脱模剂将芯片取出，污染物主要为挥发出来的正辛

烷。

（10）烘干：对晶片进行烘干，污染物主要为环氧树脂固化产生的异味及少

量正辛烷。

（11）切割：去掉导线架上的连接杆，生产 SMD及 Sensor时，使用纯水对

导线架进行冷却，会产生少量的废水。由于与晶片直接接触，切割冷却水外排至

车间外沉淀池，因其中可能含有少量六价铬(主要来自于切割品原过程中微量碎

屑随冷却水排出)，需对其进行絮凝沉淀处理，经絮凝沉淀处理后的废水与经隔

油池/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与纯水制备废水汇总后，最终进入武清第一污水

处理厂，沉淀后的污泥定期收集，最终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处置；生产

PC和 Smd2产品时，由于工艺要求，采用的切割机器不同，不需要使用纯水进

行冷却，但会产生一定量的废金属脚料。

（12）切单颗：针对 PC和 Smd2两种产品进行单颗的切割。

（13）烘干：该烘干步骤只针对 SMD和 Sensor两种产品，为了去除晶片上

的水分，其中 SMD的生产对应 2个烤箱，Sensor的生产对应 1个烤箱，排气筒

均用来排放热量。

（14）清洗：使用乙醇对 SMD、Sensor、PC和 Smd2的表面进行清洗，由

于乙醇很容易挥发，该步骤会产生的污染物为乙醇。

（15）检测：测试产品是否符合标准。同时，本项目需在高温及低温、恶劣

的条件下对产品寿命进行测试，该部分过程在实验室中进行，分别通过 P2及 P5

两根排气筒排放测试过程中产生的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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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烘干：对在检测及切单颗阶段产生的湿气进行烘干。

（17）包装：将产品按规格进行包装，会产生少量包装废物。

图 4-1 SMD、Sensor、Smd2和 PC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及产污环节

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四种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产生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

来源于封胶环节，同一种产品可能用不同型号的环氧树脂密封，同一种胶也会用

于不同的产品上，因此生产线不能根据产品所用环氧树脂原料的不同区分开来，

封胶过程产生的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无法根据环氧树脂种类型号不同区

分开，是混合在一起的，目前该废边角料作为危险废物交由天津合佳威立雅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4.2 原辅材料分析

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的发光二极管、表面贴装器件、光电耦合器及光

电感应器等产品的原辅材料及其消耗量情况见表 4-2所示，涉及的主要原辅材料

环氧树脂的成分及理化特性等情况见表 4-3所示。

待鉴别的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的原料仅为环氧树脂。环氧树脂是指分

子中含有两个以上环氧基团的一类聚合物的总称，它是环氧氯丙烷与双酚 A 或

多元醇的缩聚产物。由于环氧基的化学活性，可用多种含有活泼氢的化合物使其

开环，固化交联生成网状结构，因此它是一种热固性树脂。根据产废单位提供的

环氧树脂原料情况，相关信息汇总为表 4-3所示，主要为双酚 A型环氧树脂，以

及少量的酚醛环氧树脂，这两种环氧树脂固化后产物的交联密度大，具有优良的

化学稳定性、热稳定性、力学性能、电绝缘性、耐水性、耐酸碱腐蚀性和耐溶剂

性等特性。因此，其固化后，即使在高温加热、破碎研磨和酸碱浸溶等条件下，

该高分子聚合物也相对稳定，不会分解出单体有机化合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C%E9%85%9AA%E5%9E%8B%E7%8E%AF%E6%B0%A7%E6%A0%91%E8%84%82/241201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4%E8%81%94%E5%AF%86%E5%BA%A6/151048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6%E5%AD%A6%E7%A8%B3%E5%AE%9A%E6%80%A7/185009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AD%E7%A8%B3%E5%AE%9A%E6%80%A7/466872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7%BB%9D%E7%BC%98%E6%80%A7/126059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90%E6%B0%B4%E6%80%A7/1093089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90%E8%85%90%E8%9A%80%E6%80%A7/45420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90%E6%BA%B6%E5%89%82%E6%80%A7/108893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90%E6%BA%B6%E5%89%82%E6%80%A7/108893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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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主要原辅材料用量表

原辅料名称 使用量 存储量 单位 来源

环氧树脂 200 4 t/a 外购

晶原 68558858 80548851 件/年 外购

PCB 543931206 553912206 件/年 外购

卷带 4149872 6545832 m/a 外购

卷轴 174854 200000 件/年 外购

乙醇 43 0.7 t/a 外购

丙酮 5 0.7 t/a 外购

正己烷 3 0.7 t/a 外购

异丙醇 1 0.2 t/a 外购

硅胶 2 0.1 t/a 外购

银胶 1 0.05 t/a 外购

A胶 1.67 0.1 t/a 外购

B胶 3.33 0.1 t/a 外购

绝缘胶 1 0.05 t/a 外购

表 4-3 与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相关的原辅材料及特性汇总表
序

号
名称

制品

编号
成分 理化特性 危险特性/毒性

1

Molding
Compound
for Optical
Semicondu
ctor（光学

半导体模

塑化合物）

NT-
324
H-11
000

45-65% Bisphenol-A Epoxy
Resin（双酚 A环氧树脂）

20-40%Acid anhydride（酸

酐）
5-25%1,3,5-Triazine-2,4,6(1

H,3H,5H)-trione,
1,3,5-tris(oxiranylmethyl)

（1,3,5-三嗪-2,4,6（1H，3H，
5H）-三酮，1,3,5-三(环氧乙

烷基甲基))
0.1-1.0%

2,6-Di-tert-butyl-p-cresol
（2,6-二叔丁基对甲酚）

片剂状或粉末状，

黑色，稍带环氧树

脂的酸味，熔点/
凝固点:50-65℃
（软化点），自然

起火温度：200℃
以上，比重（相对

密度）：

1.21~1.27，难溶

于水，可溶于酮

类。

吞咽或吸入粉

末等

2

光学半导

体元件封

装用环氧

树脂

NT-
8544
H-75
000

45-60% 双酚 A环氧树脂

13% 三(2,3-环氧丙基)异氰

尿酸

20-35% 四氢苯酐

0.1-1.0% 2,6-二叔丁基-4-甲
基苯酚

1.0%以下 染料

片剂状或粉末状，

黑色，稍带环氧树

脂的酸味，熔点/
凝固点:50-65℃
（软化点），自然

起火温度：200℃
以上，比重（相对

密度）：

1.21~1.27，难溶

于水，可溶于酮

类。

经口毒性：（小

白鼠）：双酚 A
环氧树脂：LD50

＞2000mg/kg；
三（2,3-环氧丙

基）异氰尿酸：

LD50＞

305mg/kg;酸
酐：LD50＞

5410mg/kg；2,6-
二叔丁基-4-甲
基苯酚 LD50：
890-3510mg/kg

3 光学半导 NT- 40-60% 双酚 A型环氧树脂 片剂状或粉末状， 急性毒性（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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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元件封

装用环氧

树脂

324
H-11
000

20-40% 酸酐

20-35% 四氢苯酐

0.1-1.0% 2,6-双三级丁基对

甲苯酚

0.1-20% 异氰尿酸三缩水甘

油酯

白色，稍带环氧树

脂的酸味，

50-65℃（软化

点），难溶于水，

可溶于酮类

粉尘、烟雾）：

异氰尿酸三缩

水甘油酯 Rat
LC50

2000mg/m3/kg

4

环氧树脂

成形材料

(半导体封

装材料)

EM
C-A
140-
01C
U

60-80% 熔融二氧化硅

15-25% 甲酚酚醛环氧树脂

(线型)
5-15% 酚醛树脂(线型)

外观：白色小饼

比重：1.7～2.0
，难溶于水，可溶

于酮类

无着火性，无氧

化性，常温下缓

慢硬化，硬化后

常温下稳定

4.3 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产生过程分析

本次鉴别的固体废物为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封胶过程产生的固化后的

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具体产出情况如下。

4.3.1 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产生过程、设备

根据上述生产工艺，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来源于封胶工艺，根据企业

提供的资料，具体产废工序环节如图 4-2中所示的封胶机，由于同一种产品可能

用不同型号的环氧树脂胶密封，同一种胶也会用于不同的产品上，因此生产线不

能根据产品所用环氧树脂胶原料的不同区分开来，封胶过程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

树脂废边角料无法根据环氧树脂胶种类型号不同区分开，封胶线位于厂房二层，

共有封胶机 86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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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固化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产生环节（封胶工位处）

4.3.2 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产生量及处置情况

本次鉴别的固体废物为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封胶过程产生的固化后的

废环氧树脂边角料，根据生产单位实际运行情况可知，该项目为连续产生，固化

后的废环氧树脂边角料具体产生量见下表，2022年的产生量为 150吨/年，平均

月产生量为 12.6吨，最大月产生量为 24.27吨。废物由有资质单位每个月进行转

运处置一次。

表 4-3 2022年 1月至 12月废环氧树脂胶塑料产生情况表

产生时间 编号 数量 单位

2022年 1月 265-103-13 3010 kg
2022年 2月 265-103-13 21900 kg
2022年 3月 265-103-13 1940 kg
2022年 4月 265-103-13 24270 kg
2022年 5月 265-103-13 13290 kg
2022年 6月 265-103-13 10760 kg
2022年 7月 265-103-13 14020 kg
2022年 8月 265-103-13 11040 kg
2022年 9月 265-103-13 13940 kg
2022年 10月 265-103-13 14160 kg
2022年 11月 265-103-13 7120 kg
2022年 12月 265-103-13 1582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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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污染物来源分析

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可能含有的污染物主要来源于环氧树脂原料，通

过上述对主要原辅材料、生产工艺流程和产生环节分析以及固体废物产生量等情

况分析，与鉴定固废相关的主要生产工序是封胶，封胶之前的工序环节有晶片切

割、固晶、烘干、吹扫、焊线、灌胶和烘干，其中，晶片切割是将晶原切割成晶

片的物理过程，该过程不产生污染物，固晶及烘干过程中使用的银胶或绝缘胶会

产生少量的挥发性有机物，在固晶和烘干生产线的集气设施将其全部收集后经净

化处理有组织排放，凝固后不再有挥发性有机物产生；吹扫工序是使用氢、氩气

混合气对晶片表而进行吹扫，以保证晶片表面洁净，不产生污染物；焊线工序为

采用电流焊接晶片与导线架，不产生焊接烟尘等污染物；PC 生产时的使用硅胶

进行灌胶及后续烘干，Smd2生产时要使用 AB胶进行灌胶及烘干，均会产生少

量挥发性有机物。灌胶完成后，需用丙酮对针管进行清洗，在清洗过程中产生的

污染物包括挥发的丙酮及清洗废液，废气均经密闭收集设施收集后有光氧催化等

净化设施处理后有组织排放。经封胶前的工序过程处理完的晶片与导线架等组成

的半成品在常规条件下是稳定的，封胶过程的温度一般为 150℃左右，不会导致

以上物质分解释放污染物。初步判断相关物质的迁移和转换路线见下图4-3所示。

原辅材料中和本次待鉴定的固体废物有关的主要包括环氧树脂、晶元、导线架、

金线，塑封目的是采用环氧树脂将框架、晶元等密封包裹住，多余的边角料部分

与晶元、导线架和金线等原辅料接触完全不接触，因此，其他原辅材料中的物质

不可能迁移转化进入到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

图 4-3 相关物质的迁移和转换路线图

根据以上分析出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可能存在的物质，对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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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表 1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标准附录中相关的危害成分项目，确

定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危险特性评估相关的主要有害成分，未发现存在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表 1中无机元素及其

化合物、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

鉴别》（GB5085.6-2007）中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等危害成分。

4.5 危险特性识别

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中对固体废物的定义，

是指“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

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

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中，依据产生来源的固

体废物鉴别下列物质属于固体废物，经对比，本次待鉴别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

边角料属于 4.2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 a）产品加工和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下脚

料、边角料、残余物质等。因此，可以判定废环氧树脂胶塑料属于固体废物。

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结合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

料的来源、成分和使用工艺，环氧树脂属于热固型树脂，因此本次待鉴别的固化

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不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HW13”中

“265-101-13”树脂、合成乳胶、增塑剂、胶水/胶合剂合成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

产品（不包括热塑型树脂生产过程中聚合产物经脱除单体、低聚物、溶剂及其他

助剂后产生的废料，以及热固型树脂固化后的固化体），同与“HW13有机树脂

类废物”中非特定行业中的“900-014-13类废弃的粘合剂和密封剂（不包括水基

型和热熔型粘合剂和密封剂）”不符，因此可判定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

在 2021年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无对应项，危险特性不明。但不排除具有

毒性等危险特性，因此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第六条“对不

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

别方法予以认定”。

结合环氧树脂胶的来源、成分和使用工艺，本次鉴别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

边角料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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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分及性质：本次鉴别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的来源主要是环

氧树脂胶，根据原辅料成分，环氧树脂胶的主要成分为双酚 A环氧树脂、酸酐、

1,3,5-三嗪-2,4,6（1H，3H，5H）-三酮,1,3,5-三（环氧乙烷基甲基）、2,6-二叔丁

基对甲酚、熔融二氧化硅、甲酚酚醛环氧树脂（线型）、酚醛树脂（线型）、异

氰尿酸三缩水甘油酯、三(2,3-环氧丙基)异氰尿酸等物质的高分子聚合物，固化

后的环氧树脂为硬质固态，即使在高温加热、破碎研磨和酸碱浸溶等条件下，该

高分子聚合物也相对稳定，不会分解出单体有机化合物。

用途：环氧树脂胶用于发光二极管、表面贴装器件、光电耦合器及光电感应

器生产过程中自动塑封成型，其作用是将框架、晶元和金线等全密封包裹住免于

损伤。

使用过程：使用封胶机器和模具，加热软化环氧树脂胶塑料，并加压热塑，

把晶元、金线、部分引脚包裹封装起来进行保护。

综上，本次鉴定的废环氧树脂胶边角塑料非《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HW13”中 265-101-13“树脂、合成乳胶、增塑剂、胶水/胶合剂合成过程

产生的不合格产品（不包括热塑型树脂生产过程中聚合产物经脱除单体、低聚物、

溶剂及其他助剂后产生的废料，以及热固型树脂固化后的固化体）”，也非

“HW13”中 900-014-13“废弃的粘合剂和密封剂”，在名录中无直接对应条目。

根据以上分析出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可能存在的物质，对照《危险

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表1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标准附录中相关的危害成分项目，确定

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危险特性评估相关的主要有害成分，未发现存在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表1中无机元素及其化

合物、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鉴

别》（GB5085.6-2007）中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等危害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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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初筛检测

5.1 初筛样品采集过程

为了充分识别、筛选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的危害成分，于 2023

年4月7日采集了待鉴别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进行初步检测。采样

现场照片（照片带日期时间、经纬度等水印）见附件 3所示，采样过程经委托单

位签字确认。

根据生产单位实际运行情况可知，该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为连续产

生，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 2022年的产生量为 150吨/年，平均月产生量

为 12.6吨，最大月产生量为 24.27吨。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4.2.3 a)“连续产生固体废

物时，以确定的工艺环节一个月内的固体废物产生量为依据，按照 HJ 298-2019

表 1确定需要采集的最小份样数。如果连续产生时段小于一个月，则以一个产生

时段内的固体废物产生量为依据”，因此鉴别需要采集的最小份样数为 8。初筛

样品数按正式采样数的 20%，并兼具均匀性和代表性确定，初筛采样份样数至少

为 2份。

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为连续产生。初筛样品应在一个产生时段内

采集，每采集一次，作为 1个份样。

固态废物样品采集的份样量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

“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原始颗粒最大粒径 d ＞ 1.0 cm，最小份样量为

2000 g/样”，确定份样量至少约2000 g/样。

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

边角料应按照下列方法采集：

（1）采样工具、采样程序、采样记录和盛样容器参照 HJ/T 20的要求进行，

固体废物采样安全措施参照 GB/T3723。

（2）在采样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危害成分的损失、交叉污染和二次污染。

（3）新鲜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按照下列方法采集：

适用于 4.5.3生产工艺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应根据 a）在卸料口采样，即

在封胶工序的工位处收集，采集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应按照 HJ/T

20-1998中的要求进行制样和样品的保存，并按照 GB5085 中的分析方法要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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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样品的预处理，测定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应用棕色玻璃瓶盛装。

a、重金属毒性检测项目样品采集：采样人员戴好一次性乳胶手套拿取该固

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装入密封样品袋内，写好标签；

b、GC-MS 全扫描有机物样品采集：采样人员戴好一次性乳胶手套拿取该固化

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装入棕色玻璃瓶内密封保存，容器外贴好标签。

c、急性毒性样品：样品混合，用四分法分一部分（至少 500g）测定。

（4）采样时，应记录待鉴别固体废物的名称、采样点位、数量、环境、编

号、份样量、份样数、采样点、采样方法、采样日期和采样人等信息。

5.2 浸出毒性初筛

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对该固化后的

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可能存在的无机元素及化合物进行了定量检测，检测方案见

表 5-1。

表 5-1 浸出毒性检测方案

浸出方法：HJ／T 299-2007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出限（mg/L）
1 铜（以总铜计）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附录 D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

谱法)（GB 5085.3—2007）

0.02
2 锌（以总锌计） 0.005
3 镉（以总镉计） 0.005
4 铅（以总铅计） 0.1
5 镍（以总镍计） 0.04
6 总银 0.01
7 总铬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附录 C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

光谱法)（GB 5085.3-2007）

0.001
8 铍（以总铍计） 0.0002
9 钡（以总钡计） 0.002

10 铬（六价）
固体废物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

度法 GB/T 15555.4-1995
0.004

11
烷基

汞

甲基汞 水质 烷基汞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4204-1993

10 ng
乙基汞 20 ng

12 汞（以总汞计）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

解原子荧光法 HJ 702-2014
0.00002

13 砷（以总砷计）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附录E 固

体废物 砷、锑、铋、硒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GB 5085.3-2007

0.0001

14 硒（以总硒计） 0.0002

15
无机氟化物（不包

括氟化钙）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固体废物

氟离子、溴酸根、氯离子、亚硝酸根、氰酸根、

溴离子、硝酸根、磷酸根、硫酸根的测定 离

子色谱法 GB 5085.3-2007 附录 F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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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出方法：HJ／T 299-2007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出限（mg/L）

16 氰化物（以 CN-计）
水质 氰化物的测 定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异

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 484-2009
0.0001

5.3 毒性物质含量初筛

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 5085.6-2007），对该固

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可能存在的金属化合物进行了定量检测。依据标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附录 O 固体废物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

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GB 5085.3-2007）对样品进行了挥发性有机物的定性分

析，本方法可分析大多数沸点低于 200℃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依据标准《危险

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附录 K 固体废物 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GB 5085.3-2007）对样品进行了半挥发性有机物的定性分析。

表 5-2 毒性物质含量检测方案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出限（mg/kg）

1 汞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

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702-2014 0.002

2 砷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

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702-2014 0.010

3 硒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

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702-2014 0.010

4 锌
固体废物 铅、锌和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HJ 786- 2016 1.2

5 铅
固体废物 铅、锌和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HJ 786-2016 2

6 镍
固体废物 2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81-2016 0.4

7 镉
固体废物 铅和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HJ 787- 2016 0.1

8 钡

前处理方法：GB5085.3附录 S；
分析方法：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

别 (附录 C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石

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GB 5085.3—2007）

0.002

9 铍

前处理方法：GB5085.3附录 S；
分析方法：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

别 (附录 C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石

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GB 5085.3—2007）

0.0002

10 铬
前处理方法：GB5085.3附录 S；

分析方法：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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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出限（mg/kg）
别 (附录 C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石

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GB 5085.3—2007）

11 六价铬
固体废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消解/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87-2014 2

12 锰

前处理方法：GB5085.3附录 S；
分析方法：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

别 (附录 D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火

焰原子吸收光谱法)（GB 5085.3—2007）

0.001

13 锑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

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702-2014 0.010

5.4 急性毒性初筛

一般来说，皮肤是机体与外界环境隔离的良好屏障，对环境污染物的通透性

较弱，因此皮肤接触不是主要的暴露途径；空气中的环境污染物主要经动物的吸

入进入机体，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不含有易挥发逸散到空气中的污染

物，不会形成蒸汽或烟雾；在不合规的操作时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可能

被误食，通过动物的消化道被吸收进入体内，经口吸收成为最重要的暴露途径。

因此主要通过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的经口毒性半数致死量来分析其急

性毒性。

5.5 初筛质量控制保障

在此次采样、制样及检测过程中实施了以下质量控制保障：

（1）人员及资质：承担采样和检测任务的人员均经过培训，持证上岗；所

检检测项目均经过 CMA资质认定。

（2）采样情况：采样过程是在企业正常生产状态下进行，参照 HJ/T 20-1998，

采用系统采样法。根据检测项目，采用不同容器封装样品。用于检测有机物及汞

的样品采用棕色玻璃瓶封装。用于其他检测项目的样品采用自封袋封装。

（3）样品的保存及运输：样品采样后迅速放入装有冰袋的保温箱内，并于

当日冷链运输运回进行腐蚀性、浸出毒性和毒性物质含量的检测。

（4）实验室分析：检测过程中使用的仪器设备均经计量检定合格或校准，

并均在检定、校准有效期内；实验室环境条件，试验用水、使用试剂、器皿均符

合要求标准要求。

（5）采样记录、检测原始记录及报告均经三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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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用一个已知浓度的土壤实际样品作为采样、运输、制备、前处理和检

测全过程质控，并带实验室试剂空白。

（7）为排除样品制备过程引入污染物，特别是用球磨机磨碎样品过程，可

能引入金属元素的问题，对除砷、汞外的金属元素增加烧制灰化的制备方法进行

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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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固体废物危险特性初步判别

6.1 易燃性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易燃性鉴别》（GB5085.4-2007）规定，符合下列

任何条件之一的固体废物，属于易燃性危险废物。

（1）液态易燃性危险废物：闪点温度低于 60℃（闭杯试验）的液体、液体

混合物或含有固体物质的液体。

（2）固态易燃性危险废物：在标准温度和压力（25℃，101.3kPa）下因摩

擦或自发性燃烧而起火，经点燃后能剧烈而持续地燃烧并产生危害的固体废物。

（3）气态易燃性危险废物：在 25℃，101.3kPa状态下，在与空气的混合物

中体积分数≤13% 时可点燃的气体，或者在该状态下，不论易燃下限如何，与空

气混合，易燃范围的易燃上限如何，与空气混合，易燃范围的易燃上限与易燃下

限之差大于或等于 12个百分点的气体。

待鉴别的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不含有易燃性的物质及化学成分，且

在标准温度和压力（25℃，101.3kPa）下不会因摩擦或自发性燃烧而起火，也无

法点燃，不会剧烈而持续地燃烧并产生危害。因此可以判断其不符合上述固体易

燃性危险废物的鉴别条件，因此可以排除其易燃性危险特性。

6.2 反应性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反应性鉴别》（GB5085.5-2007）规定，符合下列

任何条件之一的固体废物，属于反应性危险废物。

（1）具有爆炸性质

① 常温常压下不稳定，在无引爆条件下，易发生剧烈变化。

② 标准温度和压力下（25℃，101.3kPa），易发生爆轰或爆炸性分解反应。

③ 受强起爆剂作用或封闭条件下加热，能发生爆轰或爆炸反应。

（2）与水或酸接触产生易燃性气体或有毒气体

① 与水混合发生剧烈化学反应，并放出大量易燃气体和热量。

② 与水混合能产生足以危害人体健康或环境的有毒气体、蒸汽或烟雾。

③ 在酸性条件下，每千克含氰化物废物分解产生 ≥ 250 mg 氰化氢气体，

或者每千克含硫化物分解产生 ≥ 500 mg 硫化氢气体。

（3）废弃氧化物或有机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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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废弃氧化剂。

② 对热、震动或摩擦极为敏感的含过氧基的废弃有机过氧化物。

该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在常温常压下均稳定，不易发生剧烈变化；在

标准温度和压力下，不易发生爆轰或爆炸性分解反应；受强起爆剂作用或在封闭条件

下加热，也不会发生爆轰或爆炸反应。因此不具有爆炸性质。待鉴别固废与水混合不发

生剧烈化学反应；不产生足以危害人体健康或环境的有毒气体、蒸气或烟雾。该环氧树

脂原料与被过滤的液料中不含氰化物与硫化物，因此不具有酸性条件下产生有毒气体

的条件。此外，废环氧树脂胶塑料中不含有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废弃氧化剂与对

热、震动或摩擦极为敏感的含过氧基的废弃有机过氧化物。因此可判断其不具有

反应性。

6.3 腐蚀性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GB5085.1-2007）规定，符合下列

任何条件之一的固体废物，属于腐蚀性危险废物。

1.按照GB/T 15555.12-1995 的规定制备的浸出液，pH ≥ 12.5，或者 pH ≤ 2.0。

2.在55℃条件下，对 GB/T699 中规定的 20号钢材的腐蚀速率≥6.35 mm/a。根

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编制说明》第（五）章腐蚀性危险废物的规定；

固态、半固态的固体废物浸出液和水溶性液态废物，经测定表明其 pH 值

≥12.5，或者 pH 值≤2.0 时，则说明该废物具有腐蚀性。测试方法采用 GB/T

15555.12 固体废物腐蚀性测定，玻璃电极法进行测定；

非水溶性液态废物，如果在 55℃条件下，对 GB/T 699中规定的 20＃钢材的腐

蚀速率≥6.35毫米/年，则说明该废物具有腐蚀性。测试方法用 JB/T 7901金属材料实

验室均匀腐蚀全浸试验方法进行测定，该方法中规定了金属材料的形状和尺寸。钢

材型号选取 GB/T 699《优质碳素结构钢》中规定的 20＃
钢材。

待鉴别的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呈硬质固态，故需根据其 pH值判断是

否具有腐蚀性。采集了 3份样品，进行了腐蚀性分析，检测结果为 7.26-7.34，不在

GB5085.1-2007标准中 pH ≥ 12.5，或者 pH ≤ 2.0范围内，据此判断本项目待鉴别该

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不具有腐蚀性。

6.4 毒性物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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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原则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 5085.6-2007），符合下

列任何条件之一的固体废物是危险废物：

（1）含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 5085.6-2007）标

准附录 A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剧毒物质的总含量 ≥ 0.1%；

（2）含有《标准》附录 B的一种或一种以上有毒物质的总含量 ≥ 3%；

（3）含有《标准》附录 C的一种或一种以上致癌性物质的总含量 ≥ 0.1%；

（4）含有《标准》附录 D的一种或一种以上致突变物质的总含量 ≥ 0.1%；

（5）含有《标准》附录 E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生殖毒性物质的总含量 ≥ 0.5%；

（6）含有《标准》附录 A至附录 E中两种及以上不同毒性物质，如果符合

下列等式，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式中：

PT+——固体废物中剧毒物质的含量；

PT ——固体废物中有毒物质的含量；

PCarc——固体废物中致癌性物质的含量；

PMuta——固体废物中制突变性物质的含量；

PTera——固体废物中生殖毒性物质的含量；

LT+、LT、LCarc、LMuta、LTera——分别为各种毒性物质在（1）~（5）中

规定的标准值。

（7）含有《标准》附录 F 中的任何一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除多氯二苯并

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外）的含量 ≥ 50 mg/kg；

含有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的含量 ≥ 15 μg TEQ/kg。

6.4.2 检测项目筛选

根据上述对待鉴别固体废物的来源、生产工艺及使用的原辅材料分析，生产

过程涉及的原辅料中可能引入的污染物可能性较低，但不能完全排除该该固化后

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不含《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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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85.6-2007）中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为了充分识别、

筛选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毒性物质中的危害成分，采集了初筛样品，对

其进行了重金属元素定量检测分析，对有机化合物进行了全扫描定性检测分析。

样品重金属元素定量检测结果见表 6-1，质控信息见附件 2中检测报告，均

符合质量控制要求。从检测结果可知，检出的元素有锌、总铬、钡、硒、汞，其

中锌和硒元素含量明显相对较高，可能来自于原料环氧树脂的杂质组分，铬、钡

和汞元素均高于检出限很少，相对含量非常低，可能来自于环境或者原辅料的痕

量杂质或外界环境引入。

表 6-1 毒性物质含量初筛检测结果（单位：mg/kg）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分析结果

单位
2023002-01-01 2023002-01-02

1 锌 917 927 mg/kg
2 镉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3 铅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4 铬 2.6 2.9 mg/kg
5 铍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6 钡 2.9 3.1 mg/kg
7 镍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8 银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9 硒 31.0 35.1 mg/kg
10 锰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11 锑 未检出 未检出 mg/kg
12 汞 0.442 0.339 mg/kg

依据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附录O 固体废物 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GB5085.3-2007）对样品进行了挥发性有机物的定性分析，

本方法可分析大多数沸点低于200℃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依据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附录K 固体废物 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GB

5085.3-2007）对样品进行了半挥发性有机物的定性分析，定性分析结果见表6-2所示，相

应谱图见图6-1所示。可知，样品中不含《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 5085.6-2007）中附录A、B、C、D、E、F名录中所列的有毒物质，检出了《危

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表 1中的苯酚。

表 6-2 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物 GC-MS全扫描结果

样品名称 有机物名称 是否浸出毒性 是否毒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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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有机物名称 是否浸出毒性 是否毒性物质

固化后

的环氧

树脂废

边角料
2023002-
01-03

4-甲基-2-戊酮 否 否

2,6-二叔丁基对甲酚 否 否

3,4-二乙基-3-己醇 否 否

二丙酮醇 否 否

苯酚 是 否

丙烯酸月桂酯 否 否

棕榈酸甲酯 否 否

4-甲基伞形糖苷 否 否

硬脂酸甲酯 否 否

9,10-二氢-9-氧杂-10-磷杂菲-10-氯化物 否 否

油酸酰胺 否 否

芥酸酰胺 否 否

2,2-双-（4-苷胺氯苯）丙烷 否 否

固化后

的环氧

树脂废

边角料
2023002-
01-04

4-甲基-2-戊酮 否 否

2,6-二叔丁基对甲酚 否 否

二丙酮醇 否 否

苯酚 是 否

丙烯酸月桂酯 否 否

棕榈酸甲酯 否 否

4-甲基伞形糖苷 否 否

硬脂酸甲酯 否 否

9,10-二氢-9-氧杂-10-磷杂菲-10-氯化物 否 否

油酸酰胺 否 否

芥酸酰胺 否 否

空白样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分析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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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 2023002-01-03样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分析谱图

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 2023002-01-04样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分析谱图

空白样品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分析谱图

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 2023002-01-03样品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分析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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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 2023002-01-04样品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分析谱图

综上，根据前述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辅材料的危害特性识别结果以及初筛样

品检测结果，虽然部分元素检出的污染物量较低，但考虑到样品采集份样数的要

求，鉴别检测时采取保守原则，仍将有检出的项目列为毒性物质含量鉴别检测项

目，即本方案将锌、铬、钡、硒、汞列为该待鉴别固废的毒性物质含量检测因子。

6.5 浸出毒性

6.5.1 浸出毒性鉴别原则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按照HJ/T299

制备固体废物浸出液中任何一种危险成分含量超过 GB 5085.3-2007 表 1中所列

的浓度限值，则判定该固体废物是具有浸出毒性特征的危险废物。

6.5.2 检测项目筛选

根据待鉴别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的产生环节和相关的原辅材料分

析，不能确定该固废中是否可能含 GB 5085.3-2007 表 1中所列的无机元素及其

化合物、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危害成分项目，为了充分识别、筛选废

树脂浸出液中的危害成分，项目组于 2023年 4月 7日采集了代表性的固化后的

环氧树脂废边角塑料样品进行初筛检测，对《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3-2007）表 1中的 16种无机元素及化合物进行定量检测分析，检测

结果见表 6-3所示，从检测结果可知，铜、锌、总铬、镍、钡、汞检出，其中锌元

素含量相对较高，其他元素检出值均非常低，均小于限值。

同时结合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中重金属元素全量检测结果，检出值

均非常低，即使全部浸出到浸提液中，含量也远小于浸出毒性危害成分项目限值。

虽然检测结果均远小于 GB 5085.3-2007 表 1 中所列的浸出毒性危害成分项目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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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但考虑到样品采集份样数的要求，仍将有检出的项目和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

废边角料中有机物定性分析中检出的涉及 GB 5085.3-2007 表 1 中的物质列为鉴

别检测项目。因此，依据对原辅材料和工艺过程的理论分析和初筛样品检测结果，

确定浸出毒性鉴别检测项目指标为：铜、锌、总铬、镍、钡、汞、苯酚。

表 6-3 浸出毒性初筛检测结果

样品

名称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分析结果 浸出毒性

鉴别标准

结果是否

超过限值
2023002-01

-01
2023002-01

-02

废环

氧树

脂胶

边角

塑料

铜（以总铜计） mg/L 0.013 0.013 100 否

锌（以总锌计） mg/L 38.9 39.5 100 否

镉（以总镉计） mg/L 0.0006L 0.0006L 1 否

铅（以总铅计） mg/L 0.0042L 0.0042L 5 否

总铬 mg/L 0.056 0.016 15 否

铍（以总铍计） mg/L 0.0007L 0.0007L 0.02 否

钡（以总钡计） mg/L 0.008 0.009 100 否

镍（以总镍计） mg/L 0.009 0.010 5 否

总银 mg/L 未检出 未检出 5 否

硒（以总硒计） mg/L 0.0013L 0.0013L 1 否

砷（以总砷计） mg/L 0.001L 0.001L 5 否

铬（六价） mg/L 2L 2L 5 否

汞（以总汞计） mg/L 0.001 0.001 0.1 否

氰化物（以 CN-计） mg/L 0.004L 0.004L 5 否

烷基

汞

甲基汞 mg/L 1.0×10-5L 1.0×10-5L
否 否

乙基汞 mg/L 2.0×10-5L 2.0×10-5L

6.6 急性毒性

6.6.1 判定原则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1）经口摄取：固体 LD50 ≤ 200 mg/kg，液体 LD50 ≤ 500 mg/kg；

（2）经皮肤接触：LD50 ≤ 1000 mg/kg；

（3）蒸气、烟雾或粉尘吸入：LC50 ≤ 10 mg/L。

6.6.2 初筛样品急性毒性试验结果

通过理论分析，以及初筛样品毒性物质的检测结果，按“最不利情况假设”

原则，在无机元素对应可能存在的毒性物质中按最大值进行计算，结果显示该固

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不具有急性毒性。为进一步验证此经验计算结果，我单

位委托青岛科创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依据 GB/T 21603-2008《化学品 急性经口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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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对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进行了急性经口毒性试验，结果

试验 KM小鼠在染毒 14天内未见任何中毒症状。试验观察结束，对存活 KM小

鼠进行大体解剖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该样品对 KM 小鼠的急性经口毒性检测

报告见附件 2所示，表明该样品急性经口毒性试验属低毒，因此，可排除鉴别对

象的急性毒性。

6.7 危险特性初步识别结论和检测项目筛选

本次待鉴别固体废物为光宝电子公司产品封胶过程中产生的固化后的环氧

树脂废边角料，通过对企业原辅料、生产工艺过程和产废环节的理论分析，以及

实际样品初筛检测结果辅助判断，判别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不具有易燃

性、反应性、腐蚀性和急性毒性，但不能排除其是否含有毒性物质，以及是否超

过标准限值，因此，需按照 GB5085.3、GB5085.6等鉴别标准，需要在鉴别过程

对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中的锌、总铬、铜、钡、镍、硒、汞、苯酚

进行鉴别采样检测，进一步对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的浸出毒性和毒性物

质含量危险特性进行确认。鉴别项目指标见表 6-4所示。

表 6-4 需鉴别项目指标汇总表

鉴别对象 待鉴别危险特性 检测因子

固化后的环氧

树脂废边角料
毒性

浸出毒性 铜、锌、总铬、钡、镍、硒、汞、苯酚

毒性物质含量 锌、总铬、钡、镍、硒、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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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鉴别方案

7.1 采样工作方案

（1）采集对象

本次危险特性鉴别的对象为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封胶过程产生的固化

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

（2）份样数的确定

根据生产单位实际运行情况可知，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为连续产

生，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 2022年的产生量为 150吨/年，平均月产生量

为 12.6吨，最大月产生量为 24.27吨。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4.2.3 a)“连续产生固体废

物时，以确定的工艺环节一个月内的固体废物产生量为依据，按照 HJ 298-2019

表 1确定需要采集的最小份样数。如果连续产生时段小于一个月，则以一个产生

时段内的固体废物产生量为依据”，因此鉴别需要采集的最小份样数为 8。

（3）份样量的确定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 -2019)中 4.3.1关于固体废物样品采

集的份样量的规定：固态废物样品采集的份样量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a、满足分析操作的需要；

b、依据固态废物的原始颗粒最大粒径，不小于表 2中规定的质量。

固态废物样品采集的份样量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

“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原始颗粒最大粒径 d ＞ 1.0 cm，最小份样量为

2000 g/样”，确定份样量至少约 2000 g/样。

（4）采样方法

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该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

边角料应按照下列方法采集：

a、采样工具、采样程序、采样记录和盛样容器参照 HJ/T 20的要求进行，

固体废物采样安全措施参照 GB/T3723；

b、在采样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危害成分的损失、交叉污染和二次污染。

c、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按照下列方法采集：

适用于 4.5.3生产工艺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应根据 a）在卸料口采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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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胶工序的工位处收集，采集的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应按照 HJ/T

20-1998中的要求进行制样和样品的保存，并按照 GB5085 中的分析方法要求进

行样品的预处理，测定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应用棕色玻璃瓶盛装。

① 重金属毒性检测项目样品采集：采样人员戴好一次性乳胶手套拿取固化

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装入密封样品袋内，写好标签；

② GC-MS全扫描有机物样品采集：采样人员戴好一次性乳胶手套拿取固化

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装入棕色玻璃瓶内密封保存，容器外贴好标签。

（5）采样时间安排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相关规定，样品采集应分次

在一个月内等时间间隔完成，具体日期可根据实际情况微调，要求选取生产工艺

运行正常的工作日进行。

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天津市武清开发区厂区工作制度为年工作 360

天，车间生产班制为三班制，每班 8小时，年工作 8640小时，固化后的环氧树

脂废边角料每天均有产生。根据 HJ298-2019要求，采样时间安排计划见表 7-1。

每次采样，应保证生产设施正常运行，产废单位的生产负荷一般能够达 90%以上。

7-1 废环氧树脂胶塑料采样时间安排计划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第一周 4月 21 日

第二周 4月 24 日 4 月 28 日

第三周 5月 4日

第四周 5月 9日 5月 12 日

第五周 5月 15 日 5 月 18 日

（6）制样、样品的保存和预处理

采集的固体废物样品应按照 H/720中的要求进行制样和样品的保存，并按照

CB5085.1、GB5085.2、GB5085.3、GB 5085.4、GB 5085.5 和 GB 5085.6 中分析

方法的要求进行样品的预处理。

7.2 鉴别检测方案

7.2.1 浸出毒性鉴别

按照 HJ/T 299，若制备的固体废物浸出液中任何一种危害成分含量超过“《危

险废物鉴别标准一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 2007)表 1”中所列的浓度限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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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该固体废物是具有浸出毒性特征的危险废物。具体检测方法见表 7-2所示。

表 7-2 浸出毒性分析项目及其检测分析方法

检测因子 检测方法 检出限（mg/L） 限值（mg/L）

铜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 HJ 766－2015

0.0025 100

锌 0.0064 100

总铬 0.0020 15

镍 0.0038 5

钡 0.0018 100

硒 0.0013 1

汞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微

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702-2014 0.02×10-3 0.1

苯酚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固体废

物 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
质谱法 GB 5085.3-2007 附录 K

0.01 3

备注：浸出液制备方法为《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硫酸硝酸法》（HJ/T299-2007）

7.2.2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检测

毒性物质含量检测项目为：锌、总铬、钡、镍、硒、汞。检测方案见表 7-3。
表 7-3 毒性物质含量检测方案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依据 检出限（mg/kg）

1 汞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

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702-2014 0.002

2 铬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66-2015 1.0

3 锌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66-2015 3.2

4 镍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66-2015 1.9

5 钡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66-2015 0.9

6 硒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66-2015 0.6

7.3 检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措施

为保证在允许误差范围内获得待鉴别废物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应在采样全过程

进行质量控制。

（1）样品的采集、制样和封装应至少由 2名技术人员共同完成，并至少存

留一份样品供抽检。

（2）样品运输过程中，应防止不同样品间的交叉污染；采样袋应防止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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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湿和污染。

（3）填写好、保存好采样记录和采样报告。

（4）采样过程由专人负责，并录像和拍照。鉴别过程中样品质控措施见表

7-4和表 7-5。实验室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包括：内部空白检验、平行样

检验、加标检验，具体相关检测项目的质控措施与准确度和精密度的要求见表

7-6和表 7-7。

表 7-4 浸出毒性项目样品质控措施

检测因子 采样容器 运输条件
样品保存

条件

采集

到浸出

浸出到

预处理

预处理到

定量分析
质控措施

苯酚 G
密封避光

4℃ 冷藏

密封避光

4℃冷藏
14d —— 14d

空白平行

加标汞 G
温常温 常温 28d ——

28d
汞以外金属 G /P 180d

表 7-5 毒性物质含量项目样品质控措施

检测因子 采样容器 运输条件 样品保存条件 保存时间 质控措施

汞 G
常温 常温

28d 空白平行

加标汞以外的金属 G /P 180d

注：1）采样容器；2）棕色玻璃瓶，P 为塑料自封袋

表 7-6 各检测项目的质控措施

项目 空白 空白加标 平行双样 基体加标

浸出毒性

重金属 √ - √ √

挥发性有机物 √ - √ √

毒性物质含量

重金属 √ - √ -

表 7-7 各质控措施准确度和精密度要求

固废浸出液监测项目 空白加标质控范围 基体加标质控范围 平行样相对偏差范围

挥发性有机物 (VOC) - 50-130% 0-25%

挥发性有机物（替代物) - 80-140% 0-25%

重金属 - 70-120% 0-20%

毒性物质含量监测项目 空白加标质控范围 基体加标质控范围 平行样相对偏差范围

重金属 / 70-12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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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制样、样品保存和预处理

采集的固体废物样品应按照 HJ/T 20 中的 5.1标准要求进行制样和 6.0标准

要求进行样品的保存，并按照 GB 5085.1、GB 5085.2、GB 5085.3、GB 5085.4、

GB 5085.5和 GB 5085.6中分析方法的要求进行样品的预处理。具体操作如下：

样品制备是取样品采用四分法多次混合后，研磨，通过 200 目筛网。按照

GB 5085中分析方法的要求进行样品的预处理。

7.4.1 样品制备

（1）粉碎：经破碎和研磨以减小样品的粒度（针对重金属检测）；

（2）筛分：使样品保证粒度小于 0.5cm范围在 95%以上；

（3）混合：使样品达到均匀；

（4）缩分：将样品缩分成两份或多份，以减少样品的质量；

以上四项操作进行一次，即组成制样的一个阶段。

7.4.2 样品保存

（1）每份样品保存量至少应为试验和分析需用量的 4倍；

（2）样品装入容器后应立即贴上样品标签；

（3）各类样品的保存条件见上表中所示；

（4）样品保存应防止受潮或受灰尘等污染；

（5）样品保存期为 6个月，易变质的不受此限制；

（6）样品应在特定场所由专人保管；

（7）过保质期后需要处置的样品不许随意丢弃应送回原采样处或处置场所。

7.4.3 样品预处理-浸提方法

浸提方法选用 HJ/T 299-2007。

（1）含水率的测定（选用百分之一天平）：称取 50~100 g样品置于具盖容

器中，于 105℃烘干，恒重至两次称量值的误差小于±1%，计算样品含水率。进

行含水率测定后的样品，不用于浸出毒性实验。

（2）浸提剂选用：

浸提剂 1#：将质量比 2:1的浓硫酸和浓硝酸混合液加入到蒸馏水中（1 L约

2滴混合液）中，调节 pH为 3.20 ± 0.05。该浸提剂用于测定样品中重金属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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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物的浸出毒性。

浸提剂 2#：试剂水，用于测定苯酚的浸出毒性。

（3）浸提步骤：需根据样品的含水率，按液固比 10:1（L : kg）计算所需浸

提剂体积加入项目对应的浸提剂 1#或 2#，置于翻转振荡器中，调节转速至 30 ± 2

r/min，在 23 ± 2 ℃下振荡 18 ± 2 h。将振荡后样品抽滤（0.8 μm滤膜），待测。

（4）挥发性有机物的提取：采用零顶空提取器进行提取。

7.4.4 样品检测预处理

（1）无机元素及其化合物样品（汞、锌、钡、铬、铜、镍）的前处理方

法参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附录 S 固体废物 有机物分析的样

品前处理)》（GB 5085.3—2007）。

（2）HJ 702 浸出液（汞）：准确移取固体废物浸出液 40.0 mL置于 100 mL

溶样杯中，在通风橱中，先加入 3mL盐酸，再慢慢加入 1 mL硝酸混匀。若有剧

烈化学反应，待反应结束后再将溶样杯置于消解罐中密封。将消解罐装入消解罐

支架后放入微波消解仪的炉腔中，确认主控消解罐上的温度传感器及压力传感器

均已与系统连接好。按照推荐的升温程序进行微波消解，程序结束后冷却。待罐

内温度降至室温后在通风橱中取出，缓慢泄压放气，打开消解罐盖。将试液转移

至 50 mL容量瓶，实验用水洗涤溶样杯、杯盖，将所有洗涤液并入容量瓶中，

最后用实验用水定容至标线，混匀。同时做空白试验。砷分取 10.0mL试液置于

50 mL容量瓶中，加入 5.0 盐酸、10.0 mL硫脲和抗坏血酸混合溶液，混匀。室

温放置 30 min，用实验用水定容置标线，混匀。硒分取 10.0mL试液置于 50mL

容量瓶中，加入 10.0盐酸混匀。室温放置 30 min，用实验用水定容置标线，混

匀。汞消解液直接进样。

（3）HJ 702全量（汞）：准确称取适量过筛后待测样品（精确至 0.0001 g）

于溶样杯中，用少量实验用水润湿。在通风橱中，先加入 6mL盐酸，再慢慢加

入 2mL硝酸，混匀使样品与消解液充分接触。若有剧烈化学反应，待反应结束

后再将溶样杯置于消解罐中密封。将消解罐装入消解罐支架后放入微波消解仪的

炉腔中，确认主控消解罐上的温度传感器及压力传感器均已与系统连接好。按照

推荐的升温程序进行微波消解，程序结束后冷却。待罐内温度降至室温后在通风

橱中取出，缓慢泄压放气，打开消解罐盖。把玻璃小漏斗插于 50 mL容量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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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慢速定量滤纸将消解后溶液过滤、转移入容量瓶中，实验用水洗涤溶样杯及沉

淀，将所有洗涤液并入容量瓶中，最后用实验用水定容至标线，混匀。同时做空

白试验。砷、锑分取 10.0 mL试液置于 50 mL容量瓶中，加入 5.0盐酸、10.0mL

硫脲和抗坏血酸混合溶液，混匀。室温放置 30 min，用实验用水定容置标线，混

匀。硒分取 10.0 mL试液置于 50mL容量瓶中，加入 10.0 mL盐酸混匀。室温放

置 30 min，用实验用水定容置标线，混匀。汞消解液上机直接测定。

（4）GB 5085.3-2007 附录 V 浸提液（苯酚）：研磨的干燥废物样品，过

1mm筛。

7.5 检测结果的判断标准和方法

在对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废边角料样品进行检测后，检测结果超过 GB5085.1、

GB5085.2、GB5085.3、GB5085.4、GB5085.5 和 GB5085.6 中相应标准限值的份

样数大于或者等于表 7.5-1中的超标份样数限值，即可判定该固体废物具有该种

危险特性。如果采集的固体废物份样数与表 7.5-1中的份样数不符，按照表 7.5-1

中与实际份样数最接近的较小份样数进行结果的判断。

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本次鉴别的固化后的环氧

树脂废边角料份样数为 8份，如超标份样数大于或等于表中限值 3，即可判断该

废树脂具有该危险特性。鉴别对象中任何一类检测结果超过限值表明具有危险特

性，均判断为危险废物。在进行毒性物质含量危险特性判断时，当同一种毒性成

分在一种以上毒性物质中存在时，以分子量最高的物质进行计算和结果判断。

表 7.5-1 检测结果判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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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原辅材料的 M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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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初筛样品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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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现场勘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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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初筛检测样品现场采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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